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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部委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令

第４５号　　　　　二二一年八月三日

《城镇供水定价成本监审办法》已经２０２１年６月１１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第１７次委务会

议审议通过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审签，现予公布，自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１日起施行。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何立峰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部长：王蒙徽

附件：《城镇供水定价成本监审办法》

城镇供水定价成本监审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提高城镇供水定价的科学性、合理性，加强供水成本监管，规范供水定价成本监审

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城市供水条例》《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等有关法律

法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组织实施城镇供水价格制定或者调整过程中的

成本监审行为。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城镇供水是指城镇公共供水企业（以下称供水企业）通过一定的工程设

施，将地表水、地下水进行必要的净化、消毒处理、输送，使水质水压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后供给用

户使用的水。

第四条　城镇供水定价成本监审工作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城镇供水行政主

管部门应当配合价格主管部门做好成本监审工作。

第五条　城镇供水定价成本监审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一）合法性原则。计入定价成本的各项费用，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等有关法

律、法规和财务会计制度、价格监管制度的规定。

（二）相关性原则。计入定价成本的各项费用，应当与城镇供水生产经营活动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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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合理性原则。计入定价成本的各项费用，应当反映城镇供水生产经营活动正常需要。

影响定价成本水平的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应当符合国家标准、地方标准；没有国家及地方标准的，

应当符合社会公允水平。

第六条　城镇供水企业应当建立健全成本核算制度，完整准确记录与核算生产经营成本和收

入。

第七条　核定城镇供水定价成本，应当以经会计师事务所或审计、税务等部门审计（审核）的

年度财务会计报告、手续齐备的会计凭证、账簿，以及供水企业提供的真实、完整、有效的其他成本

相关资料为基础。

第二章　定价成本构成

第八条　城镇供水定价成本包括固定资产折旧费、无形资产摊销和运行维护费。

第九条　固定资产折旧费，是指与供水业务相关的固定资产按照本办法规定的折旧方法和年

限计提的费用。

第十条　无形资产摊销，是指与供水业务相关的软件、土地使用权等无形资产原值在有效期

内的摊销。

第十一条　运行维护费，是指供水企业维持供水正常运行的费用，包括原水费、外购成品水

费、动力费、材料费、修理费、人工费、其他运营费用。

（一）原水费是指供水企业为保障本区域供水服务购入原水的费用（含原水预处理费用）。

（二）外购成品水费是指供水企业为保障本区域供水服务外购成品水的费用。

（三）动力费是指供水企业直接用于原水汲取、输送、制水生产及输配净水（含二次加压调蓄）

所需动力的费用。

（四）材料费是指供水企业提供供水服务所耗用的消耗性材料等费用，包括用于制水过程中

的各种药剂和净化材料消耗、机物料消耗。

（五）修理费是指供水企业因自行组织大修、抢修、日常检修、事故应急发生的材料消耗、事故

备品备件和委托外部社会单位检修需要企业自行购买的材料费用，以及为维持供水正常运行所进

行的外包修理活动发生的检修费用，不包括企业自行组织检修发生的人工费用。

（六）人工费是指供水企业为获得职工所提供服务而给予的各种形式报酬以及相关支出。包

括工资总额（含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职工福利费、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工会经费、职工

教育经费、解除与职工劳动关系给予的补偿，以及劳务派遣、临时用工支出。

（七）其他运营费用是指供水企业提供正常供水服务发生的除以上成本因素外的费用。主要

包括：

１．生产经营类费用。包括水质检测和监测费、代收手续费、计量器具检定与更换费等。

２．管理类费用。包括办公费、会议费、水电费、租赁费、物业管理费、差旅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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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纳入定价成本的相关税金。包括车船使用税、房产税、土地使用税、印花税。

４．其他费用。包括低值易耗品摊销、管理信息系统维护费等其他支出。

第十二条　下列费用不得计入城镇供水定价成本：

（一）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财务制度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

度，以及价格监管制度等规定的费用。

（二）与城镇供水生产经营活动无关的费用以及虽与供水生产经营活动有关，但有专项资金

来源予以补偿的费用。

（三）固定资产盘亏、毁损、出售和报废的净损失。

（四）各类捐赠、赞助、滞纳金、违约金、罚款、计提准备金和公益广告、公益宣传、各类广告费

用。

（五）向上级公司或者管理部门上交的利润性质的管理费用、代上级公司或者管理部门缴纳

的各项费用、向出资人支付的利润分成以及对附属单位的补助支出等。

（六）对外投资等支出。

（七）其他不得计入供水定价成本的费用。

第三章　定价成本和有效资产核定

第十三条　固定资产折旧费。计入定价成本的固定资产折旧费按照可计提折旧的固定资产

原值、规定的固定资产分类折旧年限，采用年限平均法核定。

（一）固定资产原值原则上按照历史成本核定。按规定进行过清产核资的，按财政或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部门认定的各类固定资产价值核定；未投入实际使用的、由政府补助或社会无偿投入

的，以及评估增值的部分不计提折旧。已投入使用但未经财政、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认定，或未竣工

决算的固定资产，可由当地价格主管部门按照有关规定合理确定。

（二）固定资产折旧采用年限平均法，按照核定的固定资产原值分类确定。折旧年限根据固

定资产的性质和实际使用情况确定（详见附表），固定资产残值率原则上按３％～５％计算，不能回

收的管道残值率可按零核定，已计提完折旧仍在使用的固定资产不再计提折旧费用。

第十四条　无形资产摊销。从开始使用之日起、在有效使用期限内平摊计入定价成本。其

中，土地使用权费用如果已计入地面建筑物价值且无法分离的，随建筑物提取折旧；其他情况下，

均按土地使用权年限分摊。其他无形资产，有明确受益期限的按受益年限分摊，未明确受益年限

的按不低于１０年摊销。评估增值部分不计入无形资产原值。

第十五条　原水费、外购成品水费。原水费及外购成品水费原则上按照监审期间最后一年实

际发生费用计入定价成本。必要时，可以对提供成品水的独立制水公司进行成本调查。

第十六条　动力费、材料费、修理费。按剔除不合理因素后的供水企业监审期间年平均费用

核定计入定价成本。但修理费最高原则上不得超过与供水业务相关的固定资产原值的２％；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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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限标准的，供水企业应当证明其合理性，具体数额经评估论证后确定。特殊情况下，因不可抗力

等因素造成的一次性费用过高的可以分期分摊。

第十七条　人工费。

（一）职工工资总额按照核定的职工人数和平均工资确定。

１．职工人数。各地区一般可以１５人／万立方米（日生产能力）为定员参考上限，结合实际制定

当地城镇供水行业职工人数定员上限标准。供水企业监审期间最后一年实有在岗职工人数低于

定员标准上限的，按照定员标准上限和实有在岗职工人数的算术平均值核定；实有在岗职工人数

超过定员标准上限的，按照定员标准上限核定。

２．职工工资。职工平均工资原则上按照监审期间最后一年在岗职工实际平均水平确定，但最

高不超过统计部门公布的当地监审期间最后一年公用事业行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

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

（二）工会经费、职工教育经费、职工福利费、社会保险费（包含补充医疗和补充养老保险）、住

房公积金，审核计算基数原则上按监审期间最后一年企业实缴基数确定，但最高不超过核定的工

资总额和当地政府规定的基数，计算比例按照不超过国家或当地政府统一规定的比例确定。应当

在工会经费、职工教育经费和福利费中列支的费用，不得在其他费用项目中列支。

（三）因解除与职工的劳动关系给予的一次性补偿费用，按照一定年限分摊计入定价成本。

（四）劳务派遣、临时用工性质的用工支出未包含在工资总额内的，在不超过国家有关规定范

围内据实核定。

第十八条　其他运营费用。

（一）生产经营类费用。水质检测和监测费、代收手续费、计量器具检定与更换费等按剔除不

合理因素后的监审期间年平均值核定。

（二）管理类费用。会议费、交通费、差旅费、业务招待费等非生产性费用按剔除不合理因素

后的监审期间年平均值核定。业务招待费最高不超过监审期间供水销售年平均收入的０．５％。

（三）纳入定价成本的相关税金。按照国家现行税法规定以监审期间最后一年实际水平核

定。

（四）其他费用。低值易耗品等摊销费按照规定的摊销年限，采用直线摊销法核定。

第十九条　供水企业获得的政府补助，用于购买固定资产的，按照本办法第十三条规定核定；

用于补助专门项目的，直接冲减该项成本；未明确规定专项用途的，应当冲减总成本。

第二十条　其他业务成本应当单独核算，不计入供水定价成本。其他业务与供水业务共同使

用资产、人员或者统一支付的费用，依托供水业务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以及因从事供水业务而获得

政府优惠政策等，不能单独核算或者核算不合理的，应当将其他业务收入按一定比例冲减成本。

该比例可以采用收入比、直接人员数量比、资产比或者其他合理方法确定。

第二十一条　可计提收益的有效资产，是指供水企业投资形成的制水、输配水的工程设施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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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以及其他与供水业务相关的资产，包括固定资产净值、无形资产净值和营运资本。

（一）可计提收益的固定资产净值根据监审期间最后一年可计提折旧计入定价成本的固定资

产期末数所对应的账面净值核定。以下资产不得纳入可计提收益的固定资产范围：

１．与供水业务无关的、未投入实际使用的固定资产。

２．不能提供价值有效证明的固定资产。

３．用户或地方政府无偿移交，由政府补助或者社会无偿投入等投资形成的资产。

４．固定资产评估增值部分。

５．其他不应计提收益的固定资产。

（二）可计提收益的无形资产，主要包括软件、土地使用权等。可计提收益的无形资产净值，

根据监审期间最后一年可摊销计入定价成本的无形资产期末数所对应的账面净值核定。

（三）可计提收益的营运资本，指供水企业为提供供水服务，除固定资产、无形资产投资以外

的正常运营所需要的周转资金。可计提收益的营运资本，按照不高于成本监审期间运行维护费年

平均值的１／６核定。

第二十二条　供水量和漏损率。核定供水量＝取水量×（１－自用水率）×（１－漏损率）。

取水量包括取用原水量和外购成品水量。原水量指供水企业实际取用的全部原水量；外购成

品水量指供水企业实际从外部购入的全部成品水量。

供水企业自用水率原则上据实核定，但应当在上限标准范围之内。各地上限标准应当在水厂

设计水量的５％～１０％范围内，根据《室外给水设计标准》（ＧＢ５００１３）有关规定，区分原水水质、处

理工艺和构筑物类型等因素确定。

漏损率原则上按照《城镇供水管网漏损控制及评定标准》（ＣＪＪ９２）确定的一级评定标准计算，

漏损率高于一级评定标准的，超出部分不得计入成本。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未规定具体核算方法或者标准的其他费用项目，低于社会公允水平的，

据实核算；明显超出社会公允水平的，按照社会公允水平核算。

第四章　经营者义务

第二十四条　供水企业应当按照供水价格成本监管要求定期向当地价格主管部门及城镇供

水行政主管部门上报供水业务成本和收入等数据。供水企业应当积极配合价格主管部门实施成

本监审工作，客观如实反映情况，并提供其所要求的财务报告、会计凭证、账簿、科目汇总表等相关

文件资料和电子原始数据。第二十五条供水企业应当建立健全内部关联方交易管理制度，按照社

会公允水平确定关联方交易价格。

第二十六条　供水企业应当自收到成本监审书面通知之日起２０个工作日内，向价格主管部

门或其指定的单位提供定价成本监审所需资料，并对所提供成本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负

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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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条　供水企业应当按照成本监审要求，向监审人员开放查询企业各类材料的权限，

及时提供情况，反馈意见。供水企业拒绝提供、未在规定时间内提供、虚假或不完整提供成本监审

所需资料的，价格主管部门可以按照从低原则核定定价成本。情节严重的，可以按照上一监审周

期单位供水定价成本的５０％核定本监审周期供水定价成本，由此产生的定价成本减少不能在后

续监审周期内进行弥补，同时将相关单位及其负责人不良信用记录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

实施失信联合惩戒。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八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同级供水行政主管部门

根据本办法制定城镇供水定价成本监审具体办法或实施细则。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会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解释。

第三十条　本办法自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１日起施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做好城市供水

价格调整成本公开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和＜城市供水定价成本监审办法（试行）＞的通知》（发

改价格〔２０１０〕２６１３号）同时废止。

附表

城镇供水企业固定资产分类折旧年限表

序号 资产类别／名称 折旧年限（年）

一 输水管道 ２０～３０

二 水表 ６～８

三 机器设备 ６～１５

四 电子设备 ５～１０

五 房屋

　生产用房 ３０～４０

　受腐蚀生产用房 ２０～２５

　非生产用房 ≥５０

　简易房 ８～１０

六 车辆 ８～１０

七 其他固定资产 ６～８

注：１．电子设备包括电子计算机以及电子计算机控制的数控或程控系统等；

２．简易房是指简易结构房屋，如门岗用房、存放及遮盖物品用房等；

３．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以参考本表结合当地实际制定城镇供水企业各类固定资产具体折旧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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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令

第４６号　　　　　二二一年八月三日

《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办法》已经２０２１年６月１１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第１７次委务会议审

议通过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审签，现予公布，自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１日起施行。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何立峰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部长：王蒙徽

附件：《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办法》

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城镇供水价格管理，保障供水、用水双方的合法权益，促进城镇供水事业发

展，节约和保护水资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城市供水条例》《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

等法律法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制定或者调整城镇供水价格行为。

第三条　城镇供水价格是指城镇公共供水企业（以下称供水企业）通过一定的工程设施，将

地表水、地下水进行必要的净化、消毒处理、输送，使水质水压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后供给用户使

用的水价格。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是城镇供水价格的主管部门。县级以上城镇供水

行政主管部门按职责分工，协助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做好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工作。

第五条　城镇供水价格原则上实行政府定价，具体定价权限按地方定价目录的规定执行。

第二章　水价制定和调整

第六条　制定城镇供水价格应当遵循覆盖成本、合理收益、节约用水、公平负担的原则。

第七条　制定城镇供水价格，以成本监审为基础，按照“准许成本加合理收益”的方法，先核

定供水企业供水业务的准许收入，再以准许收入为基础分类核定用户用水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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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水企业供水业务的准许收入由准许成本、准许收益和税金构成。

第八条　供水企业准许成本包括固定资产折旧费、无形资产摊销和运行维护费，相关费用通

过成本监审确定。

第九条　准许收益按照有效资产乘以准许收益率计算确定。其中：

（一）有效资产为供水企业投入、与供水业务相关的可计提收益的资产，包括固定资产净值、

无形资产净值和营运资本。可计提收益的有效资产，通过成本监审核定。

（二）准许收益率的计算公式为：准许收益率＝权益资本收益率×（１－资产负债率）＋债务资

本收益率×资产负债率。

其中：权益资本收益率，按照监管周期初始年前一年国家１０年期国债平均收益率加不超过４

个百分点核定；债务资本收益率，参考监管周期初始年前一年贷款市场报价利率（ＬＰＲ）确定；资产

负债率参照监管周期初始年前３年企业实际资产负债率平均值核定，首次核定价格的，以开展成

本监审时的前一年度财务数据核定。

第十条　税金。包括所得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依据国家现行相关税法规定核

定。

第十一条　核定供水企业平均供水价格，应当考虑本期生产能力利用情况，计算公式为：

当实际供水量不低于设计供水量的６５％时，

供水企业平均供水价格＝准许收入÷核定供水量；

当实际供水量低于设计供水量的６５％时，

供水企业平均供水价格 ＝准许收入 ÷｛核定供水量 ÷［（实际供水量 ÷（设计供水量 ×

６５％）］｝。

平均供水价格、准许收入均不含增值税，含增值税供水价格由各地根据供水企业实际执行税

率计算确定；核定供水量＝取水量 ×（１－自用水率）×（１－漏损率）。取水量、自用水率、漏损率

通过成本监审确定。

第十二条　分用户类别供水价格，应当以供水企业平均供水价格、当地用水结构为基础，按照

居民生活用水保本微利、其他用水合理盈利的原则，统筹考虑当地供水事业发展需要、促进节约用

水、社会承受能力等因素核定。

第十三条　城镇供水价格监管周期原则上为３年，经测算需要调整供水价格的，应及时调整

到位，价格调整幅度较大的，可以分步调整到位。建立供水价格与原水价格等上下游联动机制的，

监管周期年限可以适当延长。具体价格监管周期年限由定价部门结合当地实际明确。

考虑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用户承受能力等因素，由于价格调整不到位导致供水企业难以

达到准许收入的，当地人民政府应当予以相应补偿。

第十四条　鼓励各地激励供水企业提升供水服务质量。核定供水价格应当充分考虑供水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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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质量因素，将水质达标、用水保障、投诉处理情况等作为确定供水企业合理收益的重要因素。

第三章　水价分类及计价方式

第十五条　城镇供水实行分类水价。根据使用性质分为居民生活用水、非居民用水、特种用

水三类。

（一）居民生活用水主要指城镇居民住宅家庭的日常生活用水。

（二）非居民用水主要指工业、经营服务用水和行政事业单位用水、市政用水（环卫、绿化）、生

态用水、消防用水等。

学校教学和学生生活用水、养老机构和残疾人托养机构等社会福利场所生活用水、宗教场所

生活用水、社区组织工作用房和居民公益性服务设施用水等，按照居民生活类用水价格执行。

（三）特种用水主要包括洗车、以自来水为原料的纯净水生产、高尔夫球场用水等。

各类用水具体范围的划分，由省级城镇供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同级价格主管部门结合当地实

际情况确定。

第十六条　居民生活用水实行阶梯价格制度。居民生活用水阶梯水价设置应当不少于三级，

级差按不低于１：１．５：３的比例安排。其中，第一阶梯水价原则上应当按照补偿成本的水平确定，

并应当考虑本期生产能力利用情况。

阶梯水量由各地结合本地实际情况，按照一级满足居民基本生活用水需求、二级体现改善和

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用水需求的原则确定，并根据实施情况实行动态管理。具体可以参考《城镇居

民生活用水量标准》（ＧＢ／Ｔ５０３３１），因地制宜确定用水量分级标准。

各地应当积极推进城镇供水“一户一表”改造，具备条件的应当安装智能水表，为全面实施居

民生活用水阶梯水价及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创造条件。未实行抄表到户的合表户居

民和执行居民生活用水价格的非居民用户，供水价格按照不低于第一阶梯价格确定。

第十七条　非居民用水及特种用水实行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原则上水量分档不少于三档，

二档水价加价标准不低于０．５倍，三档水价加价标准不低于１倍，具体分档水量和加价标准由各

地自行确定。缺水地区要根据实际情况加大加价标准，充分反映水资源稀缺程度。

实行居民生活用水阶梯水价和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后增加的收入，应当主要用于管网

和户表改造、水质提升、弥补供水成本上涨等。

第十八条　各地可以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实行容量水价和计量水价相结合的两部制水价。容

量水价用于补偿供水固定成本，计量水价用于补偿供水的运行维护费用等。

第十九条　以旅游业为主或季节性消费特点明显的地区可以实行季节性水价。在枯水期实

行较高的价格，丰水期实行较低的价格。

第二十条　城镇供水应当装表到户、计量到户、抄表到户、收费到户、服务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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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条　供水企业暂未抄表到户由转供水单位收取水费的，终端用户具备表计条件的按

照政府规定供水价格执行，供水企业应当尽快抄表到户；终端用户不具备表计条件的可以暂按政

府规定供水价格向供水企业交纳供水费用并由终端用户公平分摊。公共部位、共用设施等用水应

当计量，相应水费应当通过收取的物业费、租金或公共收益等解决，并建立健全费用分摊相关信息

公示制度。

第四章　相关收费

第二十二条　新增建设项目用水必须装表到户。建设项目建筑区划红线内供水管道及设施

建设安装费用由建设单位承担，供水管道和用水设备的安装应当坚持建设单位自愿委托的原则。

第二十三条　各地应当加快二次加压调蓄供水设施改造，鼓励依法依规移交给供水企业实行

专业运行维护。由供水企业负责运行管理的二次加压调蓄供水设施，其运行维护、修理更新成本

计入供水价格，不得另行收费。

第二十四条　供水工程安装及其他延伸服务（用户产权范围内的供水设施修理、维护、更换

等），应当加快引入市场竞争机制。除受用户委托开展的建设安装工程费用外，供水企业不得滥用

垄断地位收取供水开户费、接入费、增容费等费用。

第二十五条　供水企业或用户自愿委托相关机构对水表进行检定的，按照“谁委托、谁付费”

原则，检定费用由委托方支付，但水表经检定不合格的，检定费用由供水企业承担，并免费为用户

更换合格的水表。

第五章　定调价程序和信息公开

第二十六条　供水价格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定价目录确定的定价部门制定或者调整。消

费者、供水企业、供水行政主管部门及有关方面可以向价格主管部门提出定调价建议。

第二十七条　制定居民生活用水价格水平或定价机制应当按照价格听证的有关规定开展听

证。

第二十八条　价格主管部门制定供水价格，应当开展成本监审，并实行成本公开。

在价格听证前，供水企业应当公开本企业有关经营情况和成本数据，以及社会关注的其它有

关水价调整的信息；定价部门应当公开成本监审结论。依据已经生效实施的定价机制制定具体价

格水平的，应当在制定价格的决定实施前公开启动定价机制的依据及理由。

县级以上价格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定期成本监审制度，定期成本监审核定的定价成本，作为制

定或者调整供水价格的基础。

第二十九条　供水企业应当按照定价部门的规定，每年定期如实提供上一年度生产经营情况

和成本数据，并对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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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正当理由拒绝、延迟提供相关资料，或者提供虚假资料的，价格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故

意瞒报、虚报相关信息并获得不当收益的，在下一个监管周期进行追溯。

第三十条　定价部门制定或者调整供水价格，应当及时向社会公开制定或者调整价格的决

定。

第六章　水价执行与监督

第三十一条　供水企业应当在营业场所醒目位置和企业门户网站公示各类水价、延伸服务价

格、代收费标准，以及文件依据、服务咨询电话、举报投诉电话，并每年定期公布上一年度取水量、

供水量、售水量、售水收入、水质检测报告等相关信息。

第三十二条　用户应当按照规定的水价和计量标准按时交纳水费。用户逾期不支付水费的，

应当按照约定支付违约金。用户承担的水资源税、污水处理费应当在收据中单独列示。

环卫绿化、生态景观、消防等用水应当优先利用再生水，因条件限制需使用城镇供水的，应当

按照实际用水量支付水费。

城镇经济困难家庭以及市政等用水，根据相关规定需要减免水费的，当地人民政府应当给予

供水企业相应的水费补偿。

第三十三条　供水企业的供水水质、水压应当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等要求。供水水

质、水压不符合国家规定标准的，用户有权向城镇供水行政主管部门投诉，供水企业应当承担相应

的法律和经济责任。

第三十四条　各级城镇供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健全城镇供水水质监管体系，加强水质管

理，保证安全可靠供水。

第三十五条　各级城镇供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供水服务行为监督，对擅自停止供水、未

按照规定检修供水设施或者供水设施故障报修但未及时予以检修的，依法予以处罚。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六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同级城镇供水行政主管

部门根据本办法制定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实施细则。

第三十七条　本办法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会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解释。

第三十八条　本办法自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１日起施行。《国家计委、建设部关于印发 ＜城市供水

价格管理办法＞的通知》（计价格〔１９９８〕１８１０号）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建设部关于修订 ＜城市供

水价格管理办法＞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０４〕２７０８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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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改革委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推进

非居民厨余垃圾处理计量收费的指导意见

发改价格〔２０２１〕９７７号　　　　　二二一年七月二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厅（住建委、城管委）：

厨余垃圾无序收运处理易影响市容、污染水质、传播疾病，还造成食品安全隐患，危害人体健

康。全面建立健全厨余垃圾收运处理体系及收费机制，充分发挥价格机制激励约束作用，有利于

引导厨余垃圾源头减量，制止餐饮浪费，促进粮食节约，也有利于保护环境，实现厨余垃圾应收尽

收、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推动形成绿色发展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为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活垃圾分类和制止餐饮浪费行为的重要指示精神，现就推进非居

民厨余垃圾处理计量收费，提出以下意见：

一、推行厨余垃圾计量收费。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等公共机构和宾馆、饭店等相关企业在食品

加工、饮食服务、单位供餐等活动中产生的厨余垃圾（以下简称非居民厨余垃圾），应当按照“产生

者付费”原则，建立健全计量收费机制。非居民厨余垃圾处理收费标准应当按照补偿收集、运输和

处理成本，合理盈利的原则核定，并充分考虑非居民单位承受能力，逐步到位。厨余垃圾是生活垃

圾的组成部分之一，未实行生活垃圾分类计量收费的地区，在收取非居民厨余垃圾处理费后，应以

适当比例在生活垃圾处理费中扣减，避免重复征收。各地区可根据本地实际探索对居民厨余垃圾

实行计量收费。

二、逐步建立非居民厨余垃圾定额管理和超定额累进加价机制。鼓励各地区建立非居民厨余

垃圾超定额累进加价机制，实际产生量低于定额标准的执行较低价格，高于定额标准的实行加价，

合理确定定额和分档加价幅度，拉大价格级差，体现有奖有罚，充分发挥价格机制激励约束作用，

促进垃圾源头减量。各地区应当综合考虑非居民单位垃圾历史产生量、垃圾减量目标、营业规模

及类型等因素，科学核定厨余垃圾定额，并动态调整，作为执行超定额累进加价机制的依据。

三、加快理顺非居民厨余垃圾收集、运输、处理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各地区可以通过公开招

标等竞争方式选择具备条件的单位从事非居民厨余垃圾的收集、运输和处理，鼓励逐步实现运营

主体企业化和运营机制市场化。各地区可采用非居民厨余垃圾收运处理一体化运作模式，确保处

理系统与收运系统有效衔接。支持非居民厨余垃圾处理企业拓宽产品出路，促进资源化利用。

四、建立健全提高收运单位服务质量的激励机制。非居民厨余垃圾产生单位，应当将厨余垃

圾交由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实施收运，并签订收运服务合同，明确垃圾收运地点和时间、分类

质量要求等事项。对政府定价中已包含收运环节价格，非居民单位自行将厨余垃圾收集、运输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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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场所的，应相应降低垃圾处理费标准，倒逼垃圾收运服务单位提高服务质量。

五、完善非居民厨余垃圾排放登记管理。非居民厨余垃圾产生单位应当按地方相关部门要求

做好生活垃圾分类，收运服务单位依据合同约定对垃圾分类质量进行检查，实施分类收运。建立

非居民厨余垃圾排放登记台账和联单制度，实行收集、运输、处理联单管理。探索利用信息技术手

段对不同类型非居民单位厨余垃圾日产生量实行监测计量，逐步实现电子联单信息化管理。

六、加大费用征收和执法检查力度。建立健全非居民厨余垃圾产生单位分级分类服务管理体

系，提高厨余垃圾收运、处理服务水平，严格计量收费，对拒缴欠缴垃圾处理费的非居民单位依法

依规进行处罚。严肃查处非法倾倒、运输和消纳，以及不落实排放登记制度、计量不规范等各类违

法违规行为。规范垃圾分类行政执法检查，进一步健全包括检查频率、执法主体、处罚标准在内的

涉企行政检查制度，实行规范化管理。

七、因地制宜、因城施策、有序推进。各地区应当着眼长远、立足现状，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具体

实施政策。地方发展改革、住房城乡建设等部门要加强沟通衔接，建立非居民厨余垃圾处理政府

投入与价格调整相协调机制，完善相关配套政策，分步有序推进。厨余垃圾收运监管体系基本完

善的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和第一批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城市，应当尽快实现非居民厨余垃

圾计量收费，并充分征求公众意见，逐步建立超定额累进加价机制；其他城市要切实把厨余垃圾管

起来，摸清非居民单位垃圾产生量底数，尽快实现厨余垃圾收运监管全覆盖，在此基础上逐步推进

非居民厨余垃圾收费机制改革。具体实施时间由各地区结合垃圾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

分类处理系统建立健全等情况确定。

八、加强宣传引导。各地区要通过媒体、网络等多种渠道，广泛开展自觉抵制餐饮浪费、推动

厨余垃圾源头减量的宣传。弘扬中华民族勤俭节约传统美德，引导消费者树立正确的餐饮消费观

念，在外适度点餐、节俭就餐，积极参与“光盘行动”，坚决抵制餐饮浪费。提高非居民单位对加强

厨余垃圾管理工作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主动接受社会监督，为促进厨余垃圾源头减量、无害化

处理和资源化利用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水利部　农业农村部

关于深入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２１〕１０１７号　　　　　二二一年七月十二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财政厅（局）、水利（水务）厅（局）、农业农村

厅（局、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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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中发〔２０２１〕１号文件精神和国务院决策部署，认真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意见》（国办发〔２０１６〕２号，以下简称《意见》）有关要求，现就“十四五”时期

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任务及２０２１年改革工作通知如下：

一、深刻认识新时期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重大意义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资源对人口、城市和产业发展以及农业生产的刚性约束日益增强，水安

全在国家总体安全中的位置更加凸显。农业是用水大户，也是节水潜力所在。推进农业水价综合

改革，是落实“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的必然要求，是提升水资源配

置效率、提高水资源承载能力的有效途径，是利用价格杠杆促进绿色发展、将生态环境成本纳入经

济运行成本的重要举措。“十四五”时期，深入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促进水资源节约和水污染

防治的任务仍然艰巨繁重。

２０１６年《意见》印发以来，各地持续强化组织领导，坚持“先建机制、后建工程”，因地制宜、典

型引路，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扎实推进。截至２０２０年底，各地改革实施面积累计达４．３亿亩以上，

其中２０２０年新增１．３亿亩以上，改革正在从局部试点示范向面上整体推进，北京、上海、江苏、浙

江已率先完成改革任务，天津、内蒙古、辽宁、山东、云南、陕西、甘肃、青海等省区改革进度超过

５０％。但也要看到，随着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总体时间过半，改革面临的难度更大、矛盾更多，主要

是改革进展不平衡，个别地区改革进度整体滞后，一些耕地零散分布的地区改革推进难度大；部分

地区奖补资金存在缺口、价格调整相对滞后；一些地区改革存在“雨过地皮湿”问题，没有建立巩

固改革成果长效机制。

“十四五”时期，各地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上来，

按照完善资源价格形成机制的总体部署，强化系统观念，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深入推

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强化农业用水刚性约束，健全农业节水激励机制，推动农业用水方式由粗放

向节约集约转变，助力优化水资源配置格局、提高水资源承载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

力支撑。

二、抓紧抓实“十四五”时期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工作

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已写入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以及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

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区域重大战略有关文件，各地要坚持高位推动、统筹谋

划，突出改革重点，补齐短板弱项，确保到“十四五”末基本实现改革目标。

（一）合理安排“十四五”时期改革时间表。各地要全面梳理总结“十三五”时期改革推进和重

点任务落实情况，在此基础上提出“十四五”时期改革总体安排。尚未完成改革的省份要按照《意

见》要求，对标本地区实施方案明确的改革完成时限，倒排“十四五”时期各年度改革计划，明确各

年度预计新增改革实施面积和完成验收面积，合理安排改革进度，避免改革任务“前轻后重”。要

按照农业水价形成机制、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机制、工程建设和管护机制、用水管理机制协同推进

的原则，因地制宜补齐短板，统筹推进四项机制协同落地。要加强对省内中小型灌区以及耕地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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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分布、灌溉条件欠佳地区改革工作的指导，避免出现改革“盲区”。

（二）聚焦改革重点。各地要坚持高位推动，相关地区要主动对接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

带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区域重大战略，将农业水价综合改革与黄河流域水资

源节约集约利用、华北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长江流域农业节水减排等工作紧密结合，充分利用相

关项目和资金，借力借势推进改革，抓紧建立完备的农业节水制度体系。其他地区也要将农业水

价综合改革融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中心工作，将农业节水减排任务较重的地区作为改革重点，在

项目安排、资金保障等方面予以倾斜，切实推动改革取得实效。

（三）充分发挥典型引领作用。要认真总结典型地区改革实践经验，特别是率先实现改革目

标地区要结合验收提炼典型经验，区分不同灌区类型，将成功做法系统化，形成适合当地特点、可

复制、可推广的改革方式和路径。要通过现场会、业务培训、联合调研等多种方式广泛开展经验交

流，在更大范围内发挥典型引领作用，带动其他地区加快推进改革。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着力宣

传典型地区推进改革的经验做法，以及在节水减排、省工省时、增产增收等方面取得的成效，进一

步凝聚社会各界改革共识，为深入推进改革创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四）有序做好改革验收和“回头看”。尚未出台改革验收办法的省份要积极借鉴率先实现改

革目标地区的有益经验，抓紧制定改革验收办法，有序推动验收工作。要将实行政府定价的农业

水价达到运行维护成本水平、工程设施管护到位、用水计量到位和按量收费等作为改革验收的必

备条件，坚决做到条件具备一处、组织验收一处。要建立“回头看”机制，对已实施改革的地区进

行动态跟踪，了解和掌握各项机制运行情况，强化资金保障，及时协调解决出现的问题，保障各项

机制顺畅运行，防止“一边改、一边丢”，确保“改一处、成一处”。已完成改革任务的省份要巩固拓

展改革成果，因地制宜动态调整农业水价，持续强化工程管护，建立促进农业节水长效机制。

三、因地制宜推进重点任务落地见效

坚持工程建设与机制建立并重，将有效灌溉面积范围内的新增大中型灌排工程建设、高标准

农田和高效节水灌溉项目区作为改革实施重点，抓住工程建设有利时机，将机制建立摆在更加突

出的位置，促进农业节水和可持续发展。

（一）着力完善农业水价形成机制。统筹研判水价提高、用水量下降、省工省时、增产增收对

农业生产成本收益的综合影响，在农民可承受的前提下，把握好水价调整的时度效，积极稳妥做好

水价调整工作。２０１６年以来未开展过成本监审的大中型灌区骨干工程，应在２０２２年底前完成监

审工作；其他实行政府定价的农田水利工程和设施，应在２０２３年底前完成监审工作。在此基础

上，要扎实开展水价承受能力测算，科学制定价格调整方案。具备条件的地区要全面建立超定额

累进加价制度，按照适度从紧的原则及时修订用水定额，并合理制定阶梯和加价幅度，切实增强农

民水商品意识。

（二）进一步健全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机制。发挥好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对农业水价综合

改革的支持作用，支持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主要用于精准补贴和节水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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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将各地是否按要求使用资金支持改革作为绩效评价的重要内容，评价结果在下一年度资金分

配时予以体现。多渠道筹集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资金，加大改革支持力度，有条件的地区要将奖

补资金纳入财政预算。进一步完善奖补机制设计，缺水地区要优先采取“一提一补”的方式，在合

理调整水价的同时，对定额内用水提价部分向用水主体发放补贴，并对节水的部分以资金奖励、水

权回购、节水设施购置奖补等多种形式给予奖励，调动农民节水积极性。

（三）持续优化工程建设和管护机制。加快供水计量体系建设，大中型灌区要在实现产权分

界点计量供水的基础上，进一步合理细化计量单元，按照与当地财力相匹配的原则配备计量设施，

为按水量计收水费创造条件。研究解决农民用水合作组织面临的突出问题，引导协会规范发展，

切实发挥作用。因地制宜创新工程设施管护模式，压实管护责任、降低管护成本、提升管护水平。

水利、农业农村部门要组织加强农田水利工程运行维护的监管。

（四）不断强化用水管理机制。严格落实农业灌溉用水总量控制和定额管理，将用水总量逐

级细化分解，明确水权，有条件的地区要加快推动农业水权交易，积极探索跨行业转让，最大限度

发挥水资源价值。大力推广管灌、滴灌等节水灌溉方式和水肥一体化等农业节水技术，实现设施

节水、技术节水与管理节水的有机协同。

四、抓好２０２１年改革任务落实

根据各地２０２１年改革实施计划，今年新增改革实施面积约１．２亿亩（各地计划新增改革实施

面积见附件）。各地要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进一步明确工作责任，将各项任务落细落实，保

质保量完成今年改革任务，确保“十四五”时期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开好局、起好步。

（一）压实主体责任。各地要坚决落实改革主体责任，农业水价综合改革领导小组或联席会

议要及时开会研究改革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客观评估改革推进情况，对“十四五”时期改革工作

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各省“十四五”时期各年度计划新增改革实施面积和完成验收面积应于今

年７月底前正式报送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以下简称“四部门”）。对改革进

度明显滞后的省份，四部门将适时上报国务院。

（二）做好绩效评价。２０２１年度绩效评价指标与２０２０年保持一致，包括累计实施面积和当年

改革实施面积、供水计量设施配套、农业用水总量控制、田间工程管护、水价形成机制、精准补贴和

节水奖励６项重点内容，评价结果纳入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要按

照上述两项考核的规定，认真开展自评并准备佐证材料，两项考核中各省按百分制折算的自评分

数及佐证材料应保持一致。对于改革进度滞后、问题突出的省份，将通过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

考核下发“一省一单”向省政府通报。各地也要发挥绩效评价机制的激励引导作用，督促市县加

快推进改革。

（三）强化调研督导。２０２１年，四部门将继续通过重点对口联系的方式，指导和支持黄河流域

和华北地下水超采区省份深入推进改革，发展改革委重点联系内蒙古、河南，财政部重点联系河

北、青海，水利部重点联系山东、宁夏，农业农村部重点联系山西、甘肃。各地也要坚持问题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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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开展调研督导，及时研究解决改革面临的突出问题，督促市县加快推进改革。

附件：２０２１年各省（区、市）计划新增改革实施面积

附件

２０２１年各省（区、市）计划新增改革实施面积
单位：万亩

序号 省（区、市）名称 ２０２１年计划新增改革实施面积 备注

１ 北京市 ０．０ 持续巩固改革成果

２ 天津市 ０．０ 完成改革验收

３ 河北省 ３１０．０

４ 山西省 ３３３．３

５ 内蒙古自治区 ６８１．８

６ 辽宁省 １１５．０

７ 吉林省 ７９．０

８ 黑龙江省 １０００．０

９ 上海市 ０．０ 持续巩固改革成果

１０ 江苏省 ０．０ 持续巩固改革成果

１１ 浙江省 ０．０ 持续巩固改革成果

１２ 安徽省 １４３３．６

１３ 福建省 ２００．６

１４ 江西省 ６００．０

１５ 山东省 ９１９．１

１６ 河南省 １０００．０

１７ 湖北省 ６９４．１

１８ 湖南省 ７０１．０

１９ 广东省 ６８７．０

２０ 广西壮族自治区 ２３９．５

２１ 海南省 ３５．０

２２ 重庆市 １２３．９

２３ 四川省 ５６０．６

２４ 贵州省 ２５１．０

２５ 云南省 ４９１．０

２６ 西藏自治区 ９２．９

２７ 陕西省 ２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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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 甘肃省 ２００．０

２９ 青海省 ８１．０

３０ 宁夏回族自治区 １４８．０

３１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１０３６．２

３２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８０．０

合计 １２１１５．６

国家发展改革委　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完善

公证服务价格形成机制的指导意见

发改价格〔２０２１〕１０８１号　　　　　二二一年七月二十二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司法厅（局）：

公证制度是重要的预防性司法制度，公证服务是公共法律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贯彻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加快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不断提高公证服务的可及

性、便利性，切实减轻企业和群众公证费用负担，促进公证行业高质量发展，现就进一步完善公证

服务价格管理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

中、五中全会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

好发挥政府作用，适应公证行业改革发展形势变化，深化公证服务价格形成机制改革，科学确定政

府定价范围和方式，健全规范价格调整机制，严格规范经营者价格行为，多措并举减轻企业和群众

公证费用负担，促进公证服务供给总量、质量、效率提升和行业高质量发展。到２０２２年，公证服务

价格形成机制进一步完善，公证服务价格更加合理，偏高的价格标准明显降低；到２０２５年底，科学

高效、规范透明的公证服务价格形成机制进一步健全，人民群众对公证服务价格的满意度显著提

升。

二、主要政策措施

（一）界定政府定价范围。关系民生的基本公证服务，以及具有区域垄断性、竞争不充分的项

目，原则上应实行政府定价或指导价管理，其他服务项目价格由市场形成。公证服务价格实行属

地管理，国家统一制定关系民生的基本公证服务项目清单（附后），各地在此基础上，结合当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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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适当增加其他公证项目，形成本地区政府管理价格的公证服务项目目录，并根据市场形势变

化，及时调整。清单中项目价格各地已经由市场形成的，可继续按照现行方式管理。各地要根据

公证行业市场化改革情况，在充分评估基础上，将可替代性较强、竞争较为充分或个性化需求较强

的公证服务项目及时移出清单，价格放开由市场形成。

（二）改进政府定价方式。对实行政府管理价格的项目，省级价格主管部门要会同司法行政

部门统筹考虑公证服务的社会平均成本、赔付风险及当地群众可承受能力等因素合理制定价格标

准。鼓励各地实行最高上限价格管理，由公证机构在不超过政府规定最高上限价格的范围内确定

具体价格水平；按标的金额比例计价的，应当合理设立阶梯递减费率，并同时限定最高费用总额。

对涉及居民房产继承、遗赠的公证事项，鼓励各地按房产面积计价，或同时提供按房产面积和

标的金额比例两种方式计价并从低选择。按标的金额比例计价的，第一档（即费率最高的一档）

费率不得超过０．５％，后续档费率要阶梯递减。单套居民房产办理上述公证事项费用总额原则上

不得超过１万元。

（三）健全价格调整制度。制定和调整公证服务价格，要严格按照《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

（国家发展改革委令２０１７年第７号）有关规定，依法履行成本监审或调查、听取意见、合法性审查、

集体审议等程序。健全公证服务价格动态调整机制，通过自评估、聘请第三方机构评估等方式，对

公证服务价格政策、价格水平进行跟踪调查和定期评估，及时优化完善价格政策，定期评估周期原

则上不超过５年。

（四）规范经营者价格行为。健全经营者行为规范，督促公证机构明码标价、自我约束、公平

竞争，不得通过循环证明、捆绑服务等增设不必要的证明事项并加价。建立公证服务价格定期报

告和检查制度，要求公证机构向价格主管部门、司法行政部门定期报送价格政策执行和公证收入、

支出等相关情况。完善公证费用收取方式，对事实上由金融机构等申请的，赋予债权文书具有强

制执行效力的公证事项，落实“谁申请，谁付费”要求，不得增加借款人负担。各地价格主管部门

要配合市场监管部门加强监督检查，严厉查处乱涨价、巧立名目乱加价等价格违规违法行为。

（五）完善价格减免政策。根据形势变化，不断完善公证费用减免政策。对于与领取抚恤金、

劳工赔偿金、救济金、劳动保险金等有关的公证事项，与公益活动有关的公证事项，证明赡养、抚

养、扶养协议的公证事项，应当明确价格减免政策。对８０岁及以上老人首次办理遗嘱公证，免收

遗嘱公证服务费用。对低保户、重度残疾人办理关系民生的基本公证服务项目清单中相关业务

的，公证服务费用减免比例不低于５０％。鼓励各地出台更多对低收入、高龄老人、残疾人等特殊

群体的价格减免政策，确保其能够获得基本公证服务。

三、组织实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地价格主管部门、司法行政部门要高度重视完善公证服务价格机制

工作，加强统筹领导，密切配合，对照本指导意见要求，认真梳理现行公证服务价格政策和管理制

度，结合本地实际及时制定本地区贯彻落实具体政策措施，倒排时间表、压实责任，保证工作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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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

（二）聚焦重点工作。结合近年来房地产等资产价值上升情况，对财产继承、赠与、遗赠、遗

嘱，以及直接关系企业经营成本的经济合同等公证服务价格进行重新测算，于今年１０月底前出台

新的价格标准，切实将偏高的公证服务价格降下来。

（三）综合配套施策。在完善价格形成机制的同时，要加快培育良好的市场环境，鼓励公证机

构与公证机构之间、公证机构与提供同类服务的市场主体之间公平有序竞争，通过竞争促进公证

机构加强管理、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推动公证机构与司法行政、民政、公安、税务等部门的信息

共享，鼓励公证机构开发电子公证平台，探索电子公证、网络公证，推进“一网通办”，降低服务成

本。督促指导公证机构健全财务管理等制度，强化内部管理，压减不合理支出，降低运营成本。对

公证机构特别是自收自支的公证机构所承担的法律援助、公益法律服务等工作，推动通过政府购

买服务等方式予以适当补偿，减轻公证机构运营成本压力。

（四）做好宣传解释。各地在出台完善公证服务价格政策、调整价格标准时，要同步加强宣传

解释，增进群众对公证机构和公证业务的了解。要密切关注舆情反映，及时了解和回应群众关切，

妥善化解价格矛盾。

附件：关系民生的基本公证服务项目清单

附件：

关系民生的基本公证服务项目清单

一、证明法律事实类公证服务

１．证明财产继承、赠与、接受遗赠；

２．证明离婚、抚养、赡养、监护、劳动（劳务）、寄养、遗赠扶养、解除收养关系、出国留学等协

议；

３．证明遗嘱；

４．证明自然人委托、声明、保证、认领亲子等其他单方法律行为；

５．证明出生、生存、死亡、身份、曾用名、住所地（居住地）、学历、学位、经历、职务（职称）、资

格、有无违法犯罪记录、婚姻状况、亲属关系、财产权、收入状况、纳税状况、选票、指纹等有法律意

义的事实；

６．证明不可抗力、意外事件、收养关系、抚养事实、票据拒绝、查无档案记载、法人及其他组织

的资格、资信等。

二、证明文件文书类公证服务

１．证明证书、执照；

２．证明文书的副本、影印本、节本、译本与原本相符；

３．证明涉外公证书的译文与原文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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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证明文书上的签名、印鉴、日期。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完善分时电价机制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２１〕１０９３号　　　　　二二一年七月二十六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电力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电价改革、完善电价形成机制的决策部署，充分发挥分时

电价信号作用，服务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建设，促进能源绿色低碳发展，现就进一步完

善分时电价机制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适应新能源大规模发展、电力市场加快建设、电力系统峰谷特性变化等新形势新要求，持续深

化电价市场化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决定价格作用，形成有效的市场化分时电价信号。在保持销售

电价总水平基本稳定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目录分时电价机制，更好引导用户削峰填谷、改善电力

供需状况、促进新能源消纳，为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保障电力系统安全稳定经济

运行提供支撑。

二、优化分时电价机制

（一）完善峰谷电价机制。

１．科学划分峰谷时段。各地要统筹考虑当地电力供需状况、系统用电负荷特性、新能源装机

占比、系统调节能力等因素，将系统供需紧张、边际供电成本高的时段确定为高峰时段，引导用户

节约用电、错峰避峰；将系统供需宽松、边际供电成本低的时段确定为低谷时段，促进新能源消纳、

引导用户调整负荷。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比重高的地方，要充分考虑新能源发电出力波动，以及

净负荷曲线变化特性。

２．合理确定峰谷电价价差。各地要统筹考虑当地电力系统峰谷差率、新能源装机占比、系统

调节能力等因素，合理确定峰谷电价价差，上年或当年预计最大系统峰谷差率超过４０％的地方，

峰谷电价价差原则上不低于４：１；其他地方原则上不低于３：１。

（二）建立尖峰电价机制。各地要结合实际情况在峰谷电价的基础上推行尖峰电价机制。尖

峰时段根据前两年当地电力系统最高负荷９５％及以上用电负荷出现的时段合理确定，并考虑当

年电力供需情况、天气变化等因素灵活调整；尖峰电价在峰段电价基础上上浮比例原则上不低于

２０％。热电联产机组和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大、电力系统阶段性供大于求矛盾突出的地方，可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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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尖峰电价机制建立深谷电价机制。强化尖峰电价、深谷电价机制与电力需求侧管理政策的衔接

协同，充分挖掘需求侧调节能力。

（三）健全季节性电价机制。日内用电负荷或电力供需关系具有明显季节性差异的地方，要

进一步建立健全季节性电价机制，分季节划分峰谷时段，合理设置季节性峰谷电价价差；水电等可

再生能源比重大的地方，要统筹考虑风光水多能互补因素，进一步建立健全丰枯电价机制，丰、枯

时段应结合多年来水、风光出力特性等情况合理划分，电价浮动比例根据系统供需情况合理设置。

鼓励北方地区研究制定季节性电采暖电价政策，通过适当拉长低谷时段、降低谷段电价等方式，推

动进一步降低清洁取暖用电成本，有效保障居民冬季清洁取暖需求。

三、强化分时电价机制执行

（一）明确分时电价机制执行范围。各地要加快将分时电价机制执行范围扩大到除国家有专

门规定的电气化铁路牵引用电外的执行工商业电价的电力用户；对部分不适宜错峰用电的一般工

商业电力用户，可研究制定平均电价（执行分时电价用户的平均用电价格），由用户自行选择执

行；不得自行暂停分时电价机制执行或缩小执行范围，严禁以完善分时电价机制为名变相实施优

惠电价。鼓励工商业用户通过配置储能、开展综合能源利用等方式降低高峰时段用电负荷、增加

低谷用电量，通过改变用电时段来降低用电成本。有条件的地方，要按程序推广居民分时电价政

策，逐步拉大峰谷电价价差。

（二）建立分时电价动态调整机制。各地要根据当地电力系统用电负荷或净负荷特性变化，

参考电力现货市场分时电价信号，适时调整目录分时电价时段划分、浮动比例。电力现货市场运

行的地方要完善市场交易规则，合理设定限价标准，促进市场形成有效的分时电价信号，为目录分

时电价机制动态调整提供参考。

（三）完善市场化电力用户执行方式。电力现货市场尚未运行的地方，要完善中长期市场交

易规则，指导市场主体签订中长期交易合同时申报用电曲线、反映各时段价格，原则上峰谷电价价

差不低于目录分时电价的峰谷电价价差。市场交易合同未申报用电曲线或未形成分时价格的，结

算时购电价格应按目录分时电价机制规定的峰谷时段及浮动比例执行。

四、加强分时电价机制实施保障

（一）精心组织实施。各地要充分认识进一步完善分时电价机制的重要性、紧迫性和复杂性，

在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建议基础上，结合当地实际，研究制定进一步完善分时电价机制的具体措

施，有关落实情况请于２０２１年１２月底前报我委。

（二）做好执行评估。各地要密切跟踪当地电力系统峰谷特性变化，动态掌握分时电价机制

执行情况，深入评估分时电价机制执行效果，发现问题及时按程序研究解决。电网企业要对分时

电价收入情况单独归集、单独反映，产生的盈亏在下一监管周期省级电网输配电价核定时统筹考

虑。

（三）强化宣传引导。各地要采取多种形式全面准确解读分时电价机制，宣传分时电价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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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障电力安全供应、促进新能源消纳、提升系统运行效率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争取各方理解支

持，加强舆情监测预警，及时回应社会关切，确保分时电价机制平稳实施。

现行政策与本通知不符的，以本通知规定为准。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完善电解铝行业

阶梯电价政策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２１〕１２３９号　　　　　二二一年八月二十六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江苏省、福建省、青海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山

西省、浙江省、广东省能源局，国家电网公司、南方电网公司、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不断健全绿色价格机制，充分发挥电价杠杆作用，推动

电解铝行业持续提升能源利用效率、降低碳排放强度，服务经济社会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现就完善

电解铝行业阶梯电价政策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完善阶梯电价分档和加价标准

（一）分档设置阶梯电价。按铝液综合交流电耗（含义及计算方法见附件）对电解铝行业阶梯

电价进行分档，分档标准为每吨１３６５０千瓦时。电解铝企业铝液综合交流电耗不高于分档标准

的，铝液生产用电量（含义见附件）不加价；高于分档标准的，每超过２０千瓦时，铝液生产用电量每

千瓦时加价０．０１元，不足２０千瓦时的，按２０千瓦时计算。

（二）稳步调整分档标准。自２０２３年起，分档标准调整为铝液综合交流电耗每吨１３４５０千瓦

时（不含脱硫电耗）；自２０２５年起，分档标准调整为铝液综合交流电耗每吨１３３００千瓦时（不含脱

硫电耗）。

（三）基于清洁能源利用水平动态调整加价标准。鼓励电解铝企业提高风电、光伏发电等非

水可再生能源利用水平，减少化石能源消耗。电解铝企业消耗的非水可再生能源电量在全部用电

量中的占比超过１５％，且不小于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上年度非水电消纳责任权重激励值的，

占比每增加１个百分点，阶梯电价加价标准相应降低１％。

二、严禁对电解铝行业实施优惠电价政策

（一）严禁出台优惠电价政策。各地要严格执行国家电价政策，严禁对电解铝行业实施优惠

电价、组织电解铝企业电力市场专场交易等，已经实施和组织的应立即取消。严禁出台优惠电价

政策情况纳入省级人民政府能耗双控目标责任评价考核。

（二）规范电力市场交易行为。未如期缴纳加价电费或节能目标未完成的电解铝企业，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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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电力市场交易，全部用电执行保底价格。

（三）加强自备电厂管理。各地要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电解铝企业自备电厂自发自用

电量收取相应的政府性基金及附加、系统备用费和政策性交叉补贴，并严格执行阶梯电价政策，不

得自行减免。

三、加强加价电费收缴工作

（一）开展专项节能监察。每年一季度，省级节能主管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结合本地实际，组

织对当地所有电解铝企业开展专项节能监察，于３月底前形成节能监察结果，包括当地所有电解

铝企业上年度及节能技术改造前后（如有）的铝液综合交流电耗、铝液生产用电量等，节能监察结

果应同时转省级发展改革部门。

（二）规范加价电费收缴方式。电网企业要于每年３月底前向省级发展改革部门报送本经营

区电解铝企业上年度非水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量完成情况。各省级发展改革部门要依据节能监

察结果、非水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量完成情况，在每年４月１５日前确定上年度当地所有电解铝企

业应执行的阶梯电价分档、加价标准和加价电费总额，并将企业名单及应执行的阶梯电价分档、加

价标准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监督。对上年度进行节能技术改造的电解铝企业，改造达标后的铝

液生产用电量不加价。电解铝企业出现合并、分立情况的，由使用其存续电解铝生产线的企业承

担缴纳加价电费责任。电网企业应根据省级发展改革部门确定的电解铝企业名单和加价电费总

额，及时足额收取加价电费。

（三）强化加价电费收缴。应执行阶梯电价加价的电解铝企业须及时足额缴纳加价电费。对

收到电网企业加价电费缴纳通知单９０天后仍未缴纳的电解铝企业，应缴纳加价电费按原加价标

准１．５倍执行，企业节能目标责任评价考核时相应扣分，并依法依规对企业实施失信联合惩戒。

对拥有自备电厂的电解铝企业，各地要切实加强加价电费收缴工作，确保政策公平公正落实。

四、完善加价电费资金管理使用制度

实施电解铝行业阶梯电价政策形成的加价电费资金，电网企业要单独记账、单独反映。其中，

１０％留电网企业作为输配电准许收入外的收入；９０％由省级发展改革部门按照国家相关政策统筹

管理使用，专项用于支持高耗能行业节能改造和转型升级、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等。

五、加强阶梯电价执行情况监督检查

各省级发展改革部门要积极会同、配合有关部门加强对电解铝行业阶梯电价政策执行情况的

监督检查，并督促电解铝企业、电网企业严格执行阶梯电价政策。国家发展改革委将组织力量不

定期对各地执行情况进行核查和抽查，必要时进行交叉检查。

本通知自２０２２年１月１日起执行。现行针对电解铝行业实施的、与本通知不符的其他差别

化电价政策相应停止执行。

附件：主要技术指标含义及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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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主要技术指标含义及计算方法

一、铝液生产用电量

指电解铝企业报告期内电解铝液生产中消耗的交流电量（包括电解铝液生产、电解槽启动、停

槽短路口压降、系列烟气净化、整流、空压机、物料输送、动力照明等辅助附属系统消耗的交流电量

和线路损失），含自备电厂电量、电网购电量、电力市场交易电量等。

二、铝液综合交流电耗

指电解铝企业生产每吨电解铝液平均消耗的交流电量。计算方法如下：

Ｗｚｊ＝Ｑｚｊ／Ｐｌｙ，式中：

Ｗｚｊ—报告期内铝液综合交流电耗（千瓦时／吨）；

Ｑｚｊ—报告期内电解铝企业铝液生产用电量（千瓦时）；

Ｐｌｙ—报告期内电解铝企业电解铝液产量（吨）。

国家发展改革委　教育部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加强义务

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监管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２１〕１２７９号　　　　　二二一年九月二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教育厅（教委、教育局）、市场监管局（厅、

委）：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

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现就加强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监管有关

事项通知如下：

一、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义务教育阶段线上和线下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属于非营利性机构

收费，依法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由政府制定基准收费标准和浮动幅度，并按程序纳入地方定价目

录。按照属地管理原则，线下学科类校外培训的基准收费标准和浮动幅度，由省级发展改革部门

会同教育部门制定，或经省级人民政府授权由地级及以上人民政府制定；线上学科类校外培训的

基准收费标准和浮动幅度，由培训机构办学许可审批地省级发展改革部门会同教育部门制定。各

地制定的浮动幅度，上浮不得超过１０％，下浮可不限。培训机构在政府制定的基准收费标准和浮

动幅度内，确定具体收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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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科学制定收费标准。各地要坚持学科类校外培训公益属性，充分考虑其涉及重大民生的

特点，以有效减轻学生家庭教育支出负担为目标，以平均培训成本为基础，统筹考虑当地经济发展

水平、学生家庭承受能力等因素，合理制定基准收费标准和浮动幅度。要区分线上和线下以及不

同班型，分类制定标准课程时长的基准收费标准。班型主要可分为１０人以下、１０～３５人、３５人以

上三种类型。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本地区具体的分类标准。标准课程时长，线上为３０分

钟，线下为４５分钟，实际时长不一样的，按比例折算。要建立收费政策评估和动态调整机制，适时

对收费标准进行调整完善。

各地要根据相关规定，加强对培训机构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成本调查，严格核减不合理成本。

培训成本包括培训机构人员薪酬、培训场地租金、宣传费、研发费用、固定资产折旧费以及其他费

用。其中，培训机构人员平均工资水平应正常合理，不得明显高于统计部门公布的当地教育行业

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培训场地租金和固定资产折旧费等，应当根据学科类校外培

训实际利用时长等因素，按合理方法和公允水平分摊核算；宣传费按不超过学科类校外培训销售

收入的３％据实核算。要加强关联交易审核，对明显不符合公允水平的关联交易，可开展延伸调

查。各地要推动培训机构加快建立健全财务会计核算等制度，完整准确记录线上、线下学科类校

外培训各项成本和收入，以及培训人次、课时量、教师数量等经营情况。

三、强化收费信息公开。各地要督促培训机构按照规定通过网站、收费场所、线上应用程序、

公开媒体等途径，将学科类校外培训内容、培训时长、收费标准、教师资质等信息提前向社会公开；

将招生简章、收费标准、教师资质等资料，连同上一年度收入、成本、利润以及关联交易、政策执行

等情况，于每年６月底前分别报送给当地教育、发展改革和市场监管部门。要切实发挥好全国中

小学校外培训机构管理服务平台作用，鼓励各省级或市级教育部门采取集中公示的方式，将当地

主要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的办学类型、办学规模、收费标准等信息向社会公开。各地教育部门要

加快制定学科类校外培训内容质量、培训进度、课时设置等标准规范，并向社会公开。

四、加强收费行为监管。各地要推动培训机构全面使用教育部和市场监管总局统一制定的

《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服务合同（示范文本）》，严格履行合同义务，规范自身收费行为，不得以任何

理由、任何方式提高或变相提高政府制定的培训收费标准，不得在培训费外另行收取其他费用。

各地市场监管、教育、发展改革等部门，要依职责加强对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执行情况的监督。要

畅通投诉举报渠道，鼓励社会各方参与监督。要依法严厉查处超过政府指导价收费，采取分解收

费项目、重复收费、扩大收费范围、虚增培训时长等方式变相提高收费标准，虚假宣传，价格欺诈以

及不按规定明码标价等行为。对情节严重、性质恶劣的典型案例，要公开曝光。

五、切实抓好组织实施。各地发展改革、教育、市场监管等部门要在当地党委、政府统一领导

下，按照《意见》要求，建立健全工作协调机制，制定详细工作方案，明确时间表和路线图，加快推

进对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工作。各地要于２０２１年底前出台义

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政府指导价管理政策，明确基准收费标准和浮动幅度，以及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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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时间，并做好政策衔接，加强预期引导和宣传解读，及时回应社会关切，确保政策平稳落地。

对面向普通高中学生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的管理，参照执行。

各级发展改革、教育、市场监管部门要进一步统一思想，充分认识加强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监

管对减轻学生校外培训负担、净化教育生态、维护教育公平的重要意义，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增强

责任感和使命感，将其作为当前的重点工作任务，摆在突出位置，抓实抓好、抓出成效，坚决遏制培

训机构过度逐利行为，将降费减负目标落到实处。请各省（区、市）于２０２２年１月底前将贯彻落实

情况书面报告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和市场监管总局。政策执行中的重要情况和问题，请及时

报告。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缓释肥料等执行农用化肥

铁路优惠运价政策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２１〕１２８５号　　　　　二二一年九月三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

为落实农用化肥铁路优惠运价有关政策，促进农用化肥生产流通，支持农业生产，现就有关问

题通知如下：

一、国家铁路执行统一运价的运营线路继续对农用化肥实行现行优惠运价，免收铁路建设基

金。

二、增加缓释肥料、水溶肥料等８个新型肥料品种享受铁路优惠运价，《实行铁路优惠运价的

农用化肥品种目录》（以下简称《目录》）见附件，今后根据实际情况变化进行调整。

三、凡具有农用化肥合法生产、经营资格的企业，经上述铁路运输列入《目录》的农用化肥，均

执行农用化肥优惠运价。托运农用化肥时，须同时出具托运人和收货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复印件

应经持证企业盖章确认，其中“经营范围”一栏应包括“化肥”（或“肥料”）。出口化肥及用于工业

生产的化工品不享受农用化肥运价优惠政策。

四、各铁路运输企业对符合上述规定条件的农用化肥，必须严格执行优惠运价。货主采取出

具虚假证照等欺诈手段享受农用化肥优惠运价政策，或变更农用化肥用途的，由铁路运输企业按

照有关规定追究违约责任。

本通知自２０２１年９月２０日起执行。

附件：实行铁路优惠运价的农用化肥品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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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实行铁路优惠运价的农用化肥品种目录

产品名称 标准编号

肥料级硫酸铵 ＧＢ／Ｔ５３５－２０２０

尿素 ＧＢ／Ｔ２４４０－２０１７

氯化铵 ＧＢ／Ｔ２９４６－２０１８

农业用碳酸氢铵 ＧＢ／Ｔ３５５９－２００１

氰氨化钙 ＨＧ／Ｔ２４２７－１９９３

过磷酸钙 ＧＢ／Ｔ２０４１３－２０１７

重过磷酸钙 ＧＢ／Ｔ２１６３４－２０２０

钙镁磷肥 ＧＢ／Ｔ２０４１２－２００６

肥料级磷酸氢钙 ＨＧ／Ｔ３２７５－１９９９

肥料级氯化钾 ＧＢ／Ｔ３７９１８－２０１９

农业用硫酸钾 ＧＢ／Ｔ２０４０６－２０１７

硫酸钾镁肥 ＧＢ／Ｔ２０９３７－２０１８

磷酸一铵、磷酸二铵 ＧＢ／Ｔ１０２０５－２００９

硝酸磷肥、硝酸磷钾肥 ＧＢ／Ｔ１０５１０－２００７

肥料级磷酸二氢钾 ＨＧ／Ｔ２３２１－２０１６

农业用硝酸钾 ＧＢ／Ｔ２０７８４－２０１８

农业用硝酸铵钙 ＮＹ／Ｔ２２６９－２０２０

钙镁磷钾肥 ＨＧ／Ｔ２５９８－１９９４

复混肥料（复合肥料） ＧＢ／Ｔ１５０６３－２０２０

缓释肥料 ＧＢ／Ｔ２３３４８－２００９

脲醛缓释肥料 ＧＢ／Ｔ３４７６３－２０１７

大量元素水溶肥料 ＮＹ／Ｔ１１０７－２０２０

中量元素水溶肥料 ＮＹ／Ｔ２２６６－２０１２

微量元素水溶肥料 ＮＹ／Ｔ１４２８－２０１０

改性碳酸氢铵颗粒肥 ＨＧ／Ｔ４２１８－２０１１

尿素硝酸铵溶液 ＮＹ／Ｔ２６７０－２０２０

硝基复合肥料 ＨＧ／Ｔ４８５１－２０１６

注：１．农用化肥产品名称和标准编号，作为农用化肥品种认定依据。相关标准更新调整时，从其规定。

２．尿素包含执行国家标准的含腐殖酸尿素、含海藻酸尿素、多肽尿素等增值尿素产品。磷酸一铵、磷酸二铵包

含执行国家标准的含腐殖酸磷酸铵、含海藻酸磷酸铵等增值磷酸铵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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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　财政部　生态环境部

交通运输部　农业农村部　商务部　国务院国资委　海关总署

市场监管总局　国家能源局　供销合作总社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做好

今后一段时间国内化肥保供稳价工作的通知

发改经贸〔２０２１〕１３５１号　　　　　二二一年九月二十二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财政厅（局）、生

态环境厅（局）、交通运输厅（局）、农业农村厅（局）、商务厅（委）、国资委、海关总署各直属海关、

市场监管局（委、厅）、能源局、供销合作社，各铁路局集团公司，国家电网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集

团公司、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中远海运集团、国家能源集团、中国

中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中国中化集团公司、中国供销集团公司、中国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化肥是关系国家粮食安全的特殊商品，保障化肥供应和价格基本稳定对保护农民种粮积极

性、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大局具有重要意义。今年以来，受生产成本推动、国际市场传导、社会库存

较低等因素综合影响，国内化肥价格明显上行，氮磷钾等主要品种价格与去年同期相比涨幅较大。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为做好今后一段时间化肥市场供应和价格稳定工作，现就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

一、全力保障化肥生产要素供应

各地区、各单位要高度重视化肥生产工作，强化组织协调调度，优先保障化肥企业原料、能源

等生产要素供应，并向保障国内市场供应的化肥企业倾斜。国家能源集团、中煤集团要敦促所属

煤炭企业，内蒙古、山西、陕西、新疆、四川、贵州、云南等地能源、工业和信息化部门要积极引导本

地区煤炭、硫磺、冶炼副产硫酸等重点原材料供应企业，与骨干化肥生产企业签订长协合同，督促

提高长协合同兑现率，保障化肥生产企业原材料足量供应和价格稳定。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等

企业要严格履行与化肥生产企业签订的天然气供应合同，在保证民生用气的基础上，采暖季尽量

减少对化肥企业中可中断工业用户的压减气量、时间，同时研究建立与化肥生产企业双赢的合作

机制。内蒙古、河南、山东、云南等产肥大省电网公司应优先保障化肥生产用电。云南、贵州、湖北

等磷矿外运省份，允许符合环保和安全生产要求的企业增加磷矿石产量，保障外省磷肥生产需要。

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要优先保障化肥企业生产用硫磺，保持硫磺价格合理、稳定。

二、提高化肥生产企业产能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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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发展改革、工业和信息化、能源等部门要优先保障产能６０万吨／年（实物量）以上重点化

肥厂供应国内市场化肥的生产用能指标及能源供应，对存量化肥产能在煤炭消费控制方面给予适

当倾斜，新增产能要根据批复产能足额增加煤炭消耗指标，允许化肥企业开足马力生产，所需指标

在省级行政区范围内统筹解决。各地生态环境部门要按照《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应急减排措施制

定技术指南》要求，允许Ａ、Ｂ级化肥生产企业按民生保障类企业管理，并在秋冬季重污染天气期

间自主减排。贵州、四川等磷石膏“以渣定产”政策涉及的地区，在确保磷肥企业磷石膏年度控制

总量不增加的情况下，统筹考虑备肥用肥旺季磷肥生产需要，调整平衡企业月度、季度间新增磷石

膏考核指标。相关地方可因地制宜制定磷石膏无害化处理方案，鼓励企业优先采用生态修复等方

式对磷石膏加以利用，对无法利用的，允许企业按照国家环境保护标准进行分类贮存或处置。

三、强化储备调节作用

各省级发展改革委要会同财政等相关部门督促指导本地区国家化肥商业储备承储企业，严格

按照储备管理办法开展工作；洪涝、台风等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造成重大影响时，加强与国家发展

改革委的沟通，及时会同省级农业农村部门按规定申请动用救灾肥储备，保障本地区灾后恢复农

业生产用肥需要。有关化肥储备承储企业要根据政府宏观调控部署及时投放钾肥储备，增加市场

供应。各省级发展改革委要会同商务、国资、市场监管、供销合作社采取措施，积极鼓励引导本地

区化肥生产流通企业保障国内市场供应。针对相关化肥质量问题，各地海关要严格按照最新规定

对进出口化肥实施法定检验，对进口化肥给予通关便利。化肥进口企业要充分发挥企业社会责

任，积极扩大化肥进口、有序释放库存。

四、全力畅通供应国内的化肥运输配送

各铁路局集团公司要保障供应国内的化肥生产原辅料及成品运输以及国家化肥商业储备承

储企业化肥调运需要，着力保障疫情、灾情发生地区化肥铁路运输畅通、装卸正常；严格按照最新

通知要求，落实好农用化肥运价优惠政策。对需要使用敞顶箱进行钾肥运输的地区，相关铁路局

集团公司要增加敞顶箱配用量，确保散装钾肥运输工作有序完成。各地交通运输部门要保障化肥

等农资水路、公路运输通畅，在符合疫情防控规定的情况下，为运输配送车船提供通行便利。航运

企业应积极保障进口化肥运输需求。各级供销合作社要充分发挥化肥流通主渠道作用，加大在重

点产粮区的运销备肥力度，服务农业生产需要。

五、维护化肥市场流通秩序

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要严厉查处化肥市场经营者相互串通、操纵市场价格，囤积居奇、捏造、散

布涨价信息，哄抬价格等违法行为，重点对钾肥、氮肥等化肥生产、流通企业开展监督检查，依法曝

光典型案例，形成有效震慑。各地农业农村部门要做好登记肥料监督抽查，会同有关方面深入开

展农资打假专项行动，严厉打击掺假使假、标识欺诈等违法行为，维护化肥市场正常生产经营秩序

和农民合法权益。各级国资委、供销合作社要指导所属化肥企业保持合理产销、进销价差，鼓励让

利于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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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力推进化肥减量增效

各级农业农村部门、供销合作社要开展农业绿色发展宣传，向农民普及科学施肥知识，倡导有

机肥替代化肥，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机械深施、水肥一体化等科学施肥技术和缓控缓释肥料、水溶

性肥料等新型高效肥料，积极支持发展肥料统配统施等专业化服务，提升施肥专业化、集约化水平

和肥料利用率，推进化肥减量增效。

七、形成化肥调控工作合力

各地方要高度重视化肥生产供应工作，严格按照本通知要求，扎扎实实做好国内化肥保供稳

价工作，发挥化肥对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作用。省级发展改革委牵头开展本地区化肥市场保供稳

价工作，会同工业和信息化、财政、生态环境、交通运输、农业农村、商务、国资、海关、市场监管、能

源、供销、铁路等部门定期或不定期开展会商，分析研判本地区化肥市场供需和价格形势，按照职

责分工，主动协调解决化肥生产、运输、销售、使用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积极采取调控和产销衔接

措施，保障本地区化肥市场供应和价格基本稳定。本地区每季度化肥市场形势和已开展的有关工

作，各省级发展改革委需于下一季度开始后１０个工作日内上报国家发展改革委（经贸司）。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深化

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２１〕１４３９号　　　　　二二一年十月十一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华能集团、大唐集团、华电集

团、国家电投集团、国家能源集团、国投电力有限公司，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

司、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加快推进电价市场化改革，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电价的

机制，保障电力安全稳定供应，现就进一步深化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及有关事宜通知如

下：

一、总体思路

按照电力体制改革“管住中间、放开两头”总体要求，有序放开全部燃煤发电电量上网电价，

扩大市场交易电价上下浮动范围，推动工商业用户都进入市场，取消工商业目录销售电价，保持居

民、农业、公益性事业用电价格稳定，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

用，保障电力安全稳定供应，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动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助力碳达峰、碳中和

目标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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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改革内容

（一）有序放开全部燃煤发电电量上网电价。燃煤发电电量原则上全部进入电力市场，通过

市场交易在“基准价＋上下浮动”范围内形成上网电价。现行燃煤发电基准价继续作为新能源发

电等价格形成的挂钩基准。

（二）扩大市场交易电价上下浮动范围。将燃煤发电市场交易价格浮动范围由现行的上浮不

超过１０％、下浮原则上不超过１５％，扩大为上下浮动原则上均不超过２０％，高耗能企业市场交易

电价不受上浮２０％限制。电力现货价格不受上述幅度限制。

（三）推动工商业用户都进入市场。各地要有序推动工商业用户全部进入电力市场，按照市

场价格购电，取消工商业目录销售电价。目前尚未进入市场的用户，１０千伏及以上的用户要全部

进入，其他用户也要尽快进入。对暂未直接从电力市场购电的用户由电网企业代理购电，代理购

电价格主要通过场内集中竞价或竞争性招标方式形成，首次向代理用户售电时，至少提前１个月

通知用户。已参与市场交易、改为电网企业代理购电的用户，其价格按电网企业代理其他用户购

电价格的１．５倍执行。

鼓励地方对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用电实行阶段性优惠政策。

（四）保持居民、农业用电价格稳定。居民（含执行居民电价的学校、社会福利机构、社区服务

中心等公益性事业用户）、农业用电由电网企业保障供应，执行现行目录销售电价政策。各地要优

先将低价电源用于保障居民、农业用电。

三、保障措施

（一）全面推进电力市场建设。加强政策协同，适应工商业用户全部进入电力市场需要，进一

步放开各类电源发电计划；健全电力市场体系，加快培育合格售电主体，丰富中长期交易品种，加

快电力现货市场建设，加强辅助服务市场建设，探索建立市场化容量补偿机制。

（二）加强与分时电价政策衔接。各地要加快落实分时电价政策，建立尖峰电价机制，引导用

户错峰用电、削峰填谷。电力现货市场未运行的地方，要做好市场交易与分时电价政策的衔接，市

场交易合同未申报用电曲线以及市场电价峰谷比例低于当地分时电价政策要求的，结算时购电价

格按当地分时电价峰谷时段及浮动比例执行。

（三）避免不合理行政干预。各地要严格按照国家相关政策要求推进电力市场建设、制定并

不断完善市场交易规则，对电力用户和发电企业进入电力市场不得设置不合理门槛，不得组织开

展电力专场交易，对市场交易电价在规定范围内的合理浮动不得进行干预，保障市场交易公平、公

正、公开。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相关部门进一步加强指导，对地方不合理行政干预行为，通过约

谈、通报等方式及时督促整改。

（四）加强煤电市场监管。各地发展改革部门要密切关注煤炭、电力市场动态和价格变化，积

极会同相关部门及时查处市场主体价格串通、哄抬价格、实施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行

为，电力企业、交易机构参与电力专场交易和结算电费等行为，以及地方政府滥用行政权力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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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市场竞争等行为，对典型案例公开曝光，维护良好市场秩序。指导发电企业特别是煤电联营

企业统筹考虑上下游业务经营效益，合理参与电力市场报价，促进市场交易价格合理形成。

各地发展改革部门要充分认识当前形势下进一步深化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的重要

意义，统一思想、明确责任，会同相关部门和电力企业精心做好组织实施工作；要加强政策宣传解

读，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增进各方面理解和支持，确保改革平稳出台、落地见效。

本通知自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１５日起实施，现行政策与本通知不符的，以本通知规定为准。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农业农村部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关于公布２０２２年小麦最低收购价格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２１〕１４４７号　　　　　二二一年十月十二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财政厅（局）、农业农村厅（局、委）、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

局）、农业发展银行分行：

２０２２年国家继续在小麦主产区实行最低收购价政策。综合考虑粮食生产成本、市场供求、国

内外市场价格和产业发展等因素，经国务院批准，２０２２年生产的小麦（三等）最低收购价为每５０

公斤１１５元。

各地要引导农民合理种植，加强田间管理，促进小麦稳产提质增效。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跨省跨区专项工程

输电价格定价办法》的通知

发改价格规〔２０２１〕１４５５号　　　　　二二一年十月十四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电力（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关于推进价格

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要求，加快深化电价改革，进一步提升跨省跨区专项工程输电价格核定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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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性、合理性，经商国家能源局，我们对２０１７年出台的《跨省跨区专项工程输电价格定价办法（试

行）》（发改价格规〔２０１７〕２２６９号）作了修订，形成了《跨省跨区专项工程输电价格定价办法》。现

印发你们，请按照执行。

附件：跨省跨区专项工程输电价格定价办法

跨省跨区专项工程输电价格定价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健全输配电定价制度，科学合理核定跨省跨区专项工程输电价格，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价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价格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

（中发〔２０１５〕２８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发〔２０１５〕９

号）的相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跨省跨区专项工程是指以送电功能为主的跨区域电网工程，以及送受端相对明确、

潮流方向相对固定的区域内跨省输电工程。跨省跨区专项工程输电价格是指电网企业通过跨省

跨区专项工程提供跨省跨区电能输送、电网互济和安全保障等服务的价格。

第三条　核定跨省跨区专项工程输电价格，应坚持激励约束并重，严格开展成本监审，有效保

障投资收益，合理确定价格机制，规范履行定价程序，促进电力资源在更大范围优化配置。

第四条　跨省跨区专项工程输电价格实行事前核定、定期校核。工程投运前，核定临时输电

价格；工程竣工决算并开展成本监审后，核定正式输电价格；工程经营期内，每５年校核一次。

第五条　多条专项工程统一运营的，电网企业应按工程项目逐条归集资产、成本、收入，暂无

法归集的应按照“谁受益、谁承担”原则合理分摊。

同一专项工程的投资、运维等由电网企业所属多家单位承担的，相关单位应对其专项工程业

务的资产、成本、收入建立单独账户，与其他业务分开核算。

第六条　电网企业应向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及时提供以下资料：

１．核定临时价格前，提供跨省跨区专项工程的核准批复文件、可研报告及第三方评估意见、

工程性质与功能、设计施工图评审意见等相关支持性文件资料，输电价格测算申报数据及有关情

况。

２．核定正式价格前，提供竣工决算报告，投运以来资产、运维成本、收入、输送电量、线损率等

与输电价格相关的基础数据及有关情况，与核定临时价格时相关数据变动情况说明。

３．工程经营期内，每年６月底之前提供上一年度工程资产、运维成本、收入、输送电量、线损

率、线损收益分享、可再生能源增量现货交易和电量增送涉及的相关路径价格电量等与输电价格

相关的基础数据及有关情况；在每个校核期满后３个月内，按有关要求提供相关数据及有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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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输电价格形式和计算方法

第七条　跨省跨区专项工程输电价格实行单一电量电价制。

第八条　跨省跨区专项工程输电价格按经营期法核定，即以弥补成本、获取合理收益为基础，

按照资本金内部收益率对工程经营期内年度净现金流进行折现，以实现整个经营期现金流收支平

衡为目标，核定工程输电价格。具体如下：

年净现金流＝年现金流入－年现金流出

其中：年现金流出＝资本金投入＋偿还的贷款本金＋利息支出＋运行维护费＋税金及附加

年现金流入为实现累计净现金流折现值为零的年均收入水平，在经营期最后一年包括固定资

产残值收入

固定资产残值收入＝固定资产原值×净残值率

第九条　输电价格计算公式如下：

输电价格（含增值税）＝年均收入／（设计输电量×（１－定价线损率））

直流输电工程设计输电量＝设计利用小时×额定容量

设计利用小时按政府主管部门批复的项目核准文件确定，文件中未明确的，原则上按４５００小

时计算。

交流专项工程年输电量按政府主管部门批复的项目核准文件确定，核准文件中未明确的，按

照电源点年设计上网电量计算。

定价线损率，核定临时价格时按照专项工程可研设计线损率确定；核定正式价格时，参照设计

线损率和前３年（不足３年的按实际运行年）实际平均线损率确定。

第十条　运行维护费。指跨省跨区专项输电工程运营单位为维持工程正常运行发生的费用

支出，包括材料费、修理费、人工费和其他运营费用。

（一）材料费。指运营单位耗用的消耗性材料、事故备品等，包括因自行组织设备大修、抢修、

日常检修发生的材料消耗和委托外部社会单位检修需要企业自行购买的材料费用。

（二）修理费。指运营单位进行的外包修理活动发生的检修费用，不包括企业自行组织检修

发生的材料消耗和人工费用。

（三）人工费。指运营单位从事专项工程管理运行维护职工发生的薪酬支出，包括工资总额

（含津补贴）、职工福利费、职工教育经费、工会经费、社会保险费用、住房公积金，含劳务派遣及临

时用工支出等。

（四）其他运营费用。指除材料费、修理费和人工费以外的费用。

第十一条　运行维护费按以下方法审核确定。

（一）材料费、修理费，按剔除不合理因素后的监审期间平均值核定。特殊情况下，因不可抗

力、政策性因素造成一次性费用过高的可分期分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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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工费，工资水平（含津补贴）参考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有关国有企业工资管

理办法核定。职工福利费、职工教育经费、工会经费据实核定，但不得超过核定的工资总额和国家

规定提取比例的乘积。

职工养老保险（包括补充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包括补充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

育保险、住房公积金等，审核计算基数按照企业实缴基数确定，但不得超过核定的工资总额和当地

政府规定的基数，计算比例按照不超过国家或当地政府统一规定的比例确定。

劳务派遣、临时用工性质的用工支出如未包含在工资总额内，在不超过国家有关规定范围内

按照企业实际发生数核定。

（三）其他运营费用，按剔除不合理因素后的监审期间平均值核定。

租赁费、委托运维费、研究开发费等涉及内部关联方交易的，可进行延伸审核，按照社会公允

水平核定；社会公允水平无法获得的，按照实际承担管理运营维护单位发生金额核定。

无形资产的摊销年限，有法律法规规定或合同约定的，从其规定或约定；没有规定或约定的，

原则上按不少于１０年摊销。

第十二条　核定正式价格时，主要核价参数按以下方法确定：

（一）工程投资和资本金，分别按照成本监审确定的工程竣工决算金额、实际投入资本金确

定。

（二）经营期限按３５年计算。折旧费按照经营期限、成本监审确定的工程固定资产原值，采用

年限平均法计算。

（三）资本金内部收益率，按不超过５％核定。

（四）利息支出，根据贷款额、还贷期限和贷款利率计算。其中贷款额在不超过工程竣工决算

金额扣除实际投入资本金的基础上据实核定，还贷期限按２５年计算，贷款利率参考电网企业实际

融资结构、贷款利率、人民币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核定。如跨省跨区专项工程相关实际加权平均贷

款利率高于核价时同期市场报价利率，按照市场报价利率核定；如实际借款利率低于市场报价利

率，按照实际借款利率加二者差额的５０％核定。

（五）运行维护费率，按照成本监审核定的跨省跨区专项工程运行维护费除以固定资产原值

的比例确定，最高不超过２％。

（六）税金及附加，包括增值税、所得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依据现行国家相关税

法规定核定。

第十三条　核定临时价格时，主要核价参数参照第十二条规定和以下方法确定：

（一）工程投资按照政府主管部门批复的项目核准文件确定，施工图预算投资确认比核准投

资减少的，按施工图预算投资确定。资本金按照工程投资的２０％计算。固定资产原值根据工程

投资考虑增值税抵扣因素确定。

（二）贷款利率参照同期人民币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确定。运行维护费率按２％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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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　送出电网建设、由电源点送出、专门用于跨省跨区专项工程送电的配套工程，按照

上述方法单独核定输电价格。已纳入直流工程或省级电网输配电价的，暂不调整。

第十五条　送受端明确、潮流方向相对固定且基本一致的多条专项工程，可按照上述方法统

一核定输电价格。

第十六条　多条专项工程统一运营并形成共用网络的，参照省级电网“准许成本加合理收

益”方法定价。

第十七条　对于跨省跨区专项（配套）工程性质、功能认定，以及交流专项工程配套电源点设

计上网电量确定有争议的，以国家能源局出具意见为准。

第三章　输电收入分享与价格调整机制

第十八条　对于参与跨省跨区可再生能源增量现货交易，如有多条专项工程送电路径且最优

价格路径已满送，通过其他具有空余输送能力的专项工程送电的，仍按最优路径价格执行；在专项

工程输电能力空余情况下，电网企业为提高工程利用效率临时增加电量输送的，增送电量可按不

高于工程核定输电价格的水平执行，执行上述价格的通知、情况等，纳入年度信息报送范围。

第十九条　专项工程实际输电量按落地端结算电量进行统计确认，结算电量应与落地端物理

电量保持一致。实际线损率低于核价线损率产生的收益，由电网企业和电力用户按１：１分享；实

际利用小时超出核价利用小时产生的收益，３０％由电网企业分享，７０％由我委专项用于支持新能

源跨省跨区外送。

第二十条　建立定期校核机制。每５年期满后，对跨省跨区专项工程开展新一轮成本监审，

并对专项工程的实际功能效果、输电价格执行情况、主要运营参数、分享机制执行情况等进行评

估。专项工程功能发生根本性变化、实际利用小时超出设计利用小时４０％以上、实际成本或收入

与核价时存在严重偏差的，对输电价格进行调整。

第二十一条　监管期内遇有国家重大政策调整、发生重大自然灾害、不可抗力等因素造成的

成本或收入重大变化，应对输电价格进行合理调整。

第二十二条　专项工程经营期满，按弥补正常运营维护成本的原则，重新核定价格。具体办

法另行规定。

第四章　附　则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办法发布之后新定价跨省跨区专项工程。存量工程暂不调整价

格，收入分享、定期校核等其他机制按照本办法执行。

第二十四条　跨省跨区电力交易组织中，对具备条件的跨省跨区专项工程，可探索通过输电

权交易形成输电价格，以进一步提升专项工程利用率、促进电力资源优化配置。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由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解释。之前规定与本办法不符的，按本办法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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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有效期１０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 ＜区域

电网输电价格定价办法（试行）＞＜跨省跨区专项工程输电价格定价办法（试行）＞和＜关于制定

地方电网和增量配电网配电价格的指导意见 ＞的通知》（发改价格规〔２０１７〕２２６９号）中《跨省跨

区专项工程输电价格定价办法（试行）》同时废止。

国家发展改革委　民政部　财政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退役军人事务部　国家统计局关于进一步健全社会救助

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２１〕１５５３号　　　　　二二一年十一月三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物价局）、民政厅（局）、财政厅（局）、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厅（局）、退役军人事务厅（局）、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各调查总队：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保障民生工作。近年来，各地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

署，建立健全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的联动机制（以下简称“价格补贴联动机制”），

积极开展价格临时补贴发放等工作，对缓解物价上涨对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的影响发挥了重要作

用。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意见》（中办发〔２０２０〕１８

号）要求，为切实做好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工作，现就进一步健全价格补贴联动机制有关事项通

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

中、五中全会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社会救助和保障制度为基础，完善价格补贴

联动机制，提高发放效率，有效缓解物价上涨对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的影响，坚决兜住兜牢基本民生

底线。坚持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常态化调整，加强与价格补贴联动机制政策衔接，强化政策落实，

实现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同频共振”，不断增强困难群众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

二、主要内容

（一）保障对象。价格补贴联动机制保障对象为：城乡低保对象、特困人员、领取失业保险金

人员、享受国家定期抚恤补助的优抚对象，以及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

各地可根据实际适当扩大保障范围，不得缩小保障范围。各地有关部门要严格对照相关规定要

求，认真梳理价格临时补贴范围和对象，实行动态管理，做到“应保尽保、应补尽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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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启动条件。满足以下任一条件即启动价格补贴联动机制：

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ＣＰＩ）单月同比涨幅达到３．５％。采用城镇低收入居民基本生活费用价

格指数（ＳＣＰＩ）的地方可继续沿用，并参考ＣＰＩ同比涨幅３．５％合理设定临界值。

２．ＣＰＩ中的食品价格单月同比涨幅达到６％。

各地可结合实际降低启动条件，原则上不得提高启动条件。

（三）启动层级。各地以省（自治区、直辖市）或市（地级市或副省级城市）为单位统一启动或

中止价格补贴联动机制，不得下放至县区级。以市为单位启动的省（自治区），必要时可在全省

（自治区）范围内全面启动或中止价格补贴联动机制。

（四）联动方式。当达到启动条件时，启动价格补贴联动机制，发放价格临时补贴；当月所有

启动条件均不满足时，中止价格补贴联动机制，停止发放价格临时补贴。价格临时补贴实行“按月

测算、按月发放”，在相关价格指数发布当月足额发放到困难群众手中。

各地要统筹做好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常态化调整与价格补贴联动机制的衔接工作。按照正

常程序调整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时，应将上一年度居民基本生活费用价格上涨情况、价格临时补

贴发放情况以及预测的本年度居民生活费用价格上涨情况等作为重要参考因素。

（五）补贴标准。价格临时补贴具体标准由各地按月测算，测算方法为：价格临时补贴标准 ＝

当地城乡低保标准×ＳＣＰＩ同比涨幅，并四舍五入取整。其中，以市为单位确定价格临时补贴标准

的，采用市级ＳＣＰＩ测算，未编制ＳＣＰＩ的市可采用周边情况相似的市指数数据；以省（自治区、直辖

市）为单位确定统一价格临时补贴标准但未编制省级 ＳＣＰＩ的，根据所辖市 ＳＣＰＩ变化情况合理确

定指数数据，最低不低于各市ＳＣＰＩ同比涨幅平均值。

各地要严格按照上述方法测算补贴标准，并按照不低于物价上涨对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影响的

原则，在全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设定统一的价格临时补贴最低标准，各市实际发放的价格

临时补贴标准不得低于全省（自治区）统一最低标准。

（六）资金保障。地方政府应当及时安排价格临时补贴所需资金，确保价格临时补贴资金发

放到位。对低保对象、特困人员、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发放的价格临时

补贴可从地方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列支，或由地方预算另行安排。对享受国家定期抚恤补助的

优抚对象发放的价格临时补贴由地方预算安排。对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发放的价格临时补贴从

失业保险基金列支。中央财政继续按现行渠道对困难群众救助和抚恤优待工作给予支持。

三、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事关社会稳定大局，事关小康社会的质量和成

色。各地要高度重视，切实担负起主体责任。各地有关部门要在当地党委、政府领导下，健全完善

工作机制，密切关注物价上涨对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的影响，切实抓好价格临时补贴的资金筹措、发

放等各项具体工作。要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意

见》（中办发〔２０２０〕１８号）要求，将价格补贴联动机制执行情况，纳入工作绩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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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健全工作机制。各地要建立健全工作执行机制，价格主管部门牵头，相关部门密切配

合，优化工作程序，提高工作效率，确保价格临时补贴及时足额发放到位。价格临时补贴发放后，

应及时将有关情况报当地政府和上级价格主管部门。价格主管部门要密切关注物价变动，准确测

算价格临时补贴标准，提出价格临时补贴标准的建议，抓好机制实施情况跟踪和督导；民政部门要

组织好对城乡低保对象、特困人员，以及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价格临时

补贴资金的发放；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组织好对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的价格临时补贴资金的

发放；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要组织做好对享受国家定期抚恤补助的优抚对象的价格临时补贴资金的

发放；财政部门要积极安排价格临时补贴资金；统计部门要及时提供相关价格指数数据。

（三）压实工作责任。各地要按照本通知要求，结合当地实际，进一步完善价格补贴联动机

制，确保于２０２１年１２月底前完成，现行机制符合本通知要求的可暂不调整。要认真执行完善后

的价格补贴联动机制，根据物价上涨情况及时启动并发放价格临时补贴，相关工作情况及时报国

家发展改革委（价格司）。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对各地完善和落实价格补贴联动

机制工作的跟踪指导和督促检查，定期通报各地执行情况，推广有效做法和成功经验，及时总结评

估，适时提出完善价格补贴联动机制的建议。

（四）加强宣传解读。各地在发放相关补贴时，要积极通过组织媒体报道、在官方网站或公众

号发布新闻等形式加强宣传。要在相关资金划转和记录凭证上注明所发补贴为“临时价补”等，

让困难群众清晰了解补贴项目和事由。要加强政策解读，引导社会准确理解价格临时补贴缓解

“物价上涨部分”对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影响的功能定位，避免引起社会误解和舆论误读。

自本文印发之日起，《关于建立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的联动机制的通知》（发

改价格〔２０１１〕４３ｌ号）、《关于完善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的通知》（发改价

格〔２０１４〕１８２号）和《关于进一步完善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的通知》（发

改价格规〔２０１６〕１８３５号）同时废止。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开展降低重点

国有景区门票价格“回头看”工作的通知

发改办价格〔２０２１〕７０１号　　　　　二二一年九月十二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

２０１８年以来，各地按照《关于完善国有景区门票价格形成机制降低重点国有景区门票价格的

指导意见》（发改价格〔２０１８〕９５１号，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关于持续深入推进降低重点国有景

区门票价格工作的通知》（发改办价格〔２０１９〕３３３号）、《关于持续推进完善国有景区门票价格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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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机制的通知》（发改办价格〔２０２０〕５６８号）等文件要求，持续完善国有景区门票价格形成机制，推

动降低重点国有景区门票价格，同步规范配套服务价格行为，取得了积极明显成效。但从各方面

反映看，一些地方仍存在部分国有景区门票价格偏高，景区配套服务价格不合理，经营者随意涨

价、强制捆绑消费等情况。为巩固前期治理工作成果，保证《指导意见》明确的任务目标全面深入

落实，切实做好中秋、国庆期间景区价格管理工作，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降低重点国有景区门票

价格“回头看”。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工作目标

督促《指导意见》确立的目标任务全面完成，偏高的重点国有景区门票价格切实降低，配套服务

价格回归合理水平，景区价格行为进一步规范，中秋、国庆期间景区门票及配套服务价格平稳有序。

二、重点任务

请各地对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的《指导意见》、两个通知和本地出台的政策措施要求，以及

社会舆情反映的问题，重点在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回头看”：

（一）景区门票价格形成机制是否完善。本地区所有实行政府定价管理的景区，是否全面建

立了科学合理的定价机制和成本监审（调查）制度。景区门票定价成本范围是否规范，并严格限

定在游览区域范围内维持正常运营所需的支出。是否已建立景区门票价格定期评估调整机制，以

及景区运营情况、收支监管和信息公开制度。

（二）景区门票价格是否已切实降低。对本地区实行政府定价管理的景区，是否实现了成本

调查监审和价格评估调整全覆盖。对门票价格水平较高、群众反映强烈的景区，是否已切实降价

并执行到位。

（三）景区配套服务价格是否合理。对景区内竞争不充分的交通车、缆车、游船、停车等配套

服务，是否依法纳入了政府定价管理。对实行政府定价管理的，是否已在开展成本调查或监审基

础上，合理制定价格；实行市场调节价的，是否存在价格明显“虚高”的情况。

（四）景区价格行为是否规范。是否存在社会舆论反映强烈的强制乘坐交通工具、通过大门

前移等方式不合理收取过路费等违规收费，以及“高定价大折扣”等行为。存在上述情况的，是否

已移送或配合有关部门进行了查处纠正。

（五）门票价格减免政策是否执行到位。实行政府定价管理的景区，是否按照国家及各地的

有关规定，对现役军人、残疾军人、未成年人、老年人、学生、残疾人、宗教人士等提供门票减免优

待。红色旅游景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是否按规定对学生等群体的参观予以优惠。

三、“回头看”工作开展时间

２０２１年９～１０月

四、工作要求

（一）抓紧部署“回头看”工作。各省级发展改革部门要抓紧部署各地、各景区开展“回头看”

工作。要坚持自查与巡查相结合，重点检查与全面检查相结合，发现问题与整改落实相结合，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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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可联合市场监管、文化旅游等部门成立工作专班，统筹推进、务求实效。

（二）对发现的问题要切实整改、立行立改。各地要建立问题台帐和整改督导机制，督促从严从

实整改“回头看”中发现的问题。对情节严重、性质恶劣的典型案例，要会同相关部门联合惩处，严格

问责追究，并通过媒体公开曝光。对发现的问题要深入分析原因，不断完善长效监管机制。

（三）加强两节期间景区价格管理工作。要加强中秋、国庆期间景区价格监测、监管工作，重

点关注辖区内知名度高、人流量大的景区。主动会同市场监管、文化旅游等部门，督促景区依法、

诚信、规范经营，严格执行各项政策。一旦发现不按规定执行政府定价、擅自增设收费项目、捆绑

销售、强制消费、不执行优惠政策、随意涨价等违法违规行为，要及时采取措施，依法严厉处理，切

实维护两节期间旅游市场价格秩序。

（四）及时上报“回头看”情况。请各省于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２２日前，将本省“回头看”工作书面总

结报告报送我委（价格司）。有重大情况要随时报告。我委将适时开展实地调研，加强对各地“回

头看”工作的督促指导。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组织开展电网企业

代理购电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

发改办价格〔２０２１〕８０９号　　　　　二二一年十月二十三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中国南方

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华能集团

有限公司、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长

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华润（集

团）有限公司、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

为落实《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深化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的通知》（发改价格

〔２０２１〕１４３９号）要求，指导各地切实组织开展好电网企业代理购电工作，保障代理购电机制平稳

运行，维护发用电市场主体合法权益，促进电力市场规范平稳运行和加快建设发展，现将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建立电网企业代理购电机制，保障机制平稳运行，是进一步深化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市场化改

革提出的明确要求，对有序平稳实现工商业用户全部进入电力市场、促进电力市场加快建设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组织开展电网企业代理购电工作，要坚持市场方向，鼓励新进入市场电力用户通

过直接参与市场形成用电价格，对暂未直接参与市场交易的用户，由电网企业通过市场化方式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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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购电；要加强政策衔接，做好与分时电价政策、市场交易规则等的衔接，确保代理购电价格合理

形成；要规范透明实施，强化代理购电监管，加强信息公开，确保服务质量，保障代理购电行为公

平、公正、公开。

二、规范电网企业代理购电方式流程

（一）明确代理购电用户范围。取消工商业目录销售电价后，１０千伏及以上用户原则上要直

接参与市场交易（直接向发电企业或售电公司购电，下同），暂无法直接参与市场交易的可由电网

企业代理购电；鼓励其他工商业用户直接参与市场交易，未直接参与市场交易的由电网企业代理

购电。已直接参与市场交易又退出的用户，可暂由电网企业代理购电。各地要结合当地电力市场

发展情况，不断缩小电网企业代理购电范围。

（二）预测代理工商业用户用电规模。电网企业要定期预测代理购电工商业用户用电量及典

型负荷曲线，现货市场运行或开展中长期分时段交易的地方，应考虑季节变更、节假日安排等因素

分别预测分时段用电量。保障居民（含执行居民电价的学校、社会福利机构、社区服务中心等公益

性事业用户，下同）、农业用户的用电量规模单独预测。

（三）确定电网企业市场化购电规模。各地执行保量保价的优先发电（不含燃煤发电，下同）

电量继续按现行价格机制由电网企业收购，用于保障居民、农业用户用电，有剩余电量且暂时无法

放开的地方，可将剩余电量暂作为电网企业代理工商业用户购电电量来源。各地保量保价的优先

发电电量，不应超过当地电网企业保障居民、农业用户用电和代理工商业用户购电规模，不足部分

由电网企业通过市场化方式采购。电网企业要综合考虑代理购电工商业用户和居民、农业用户预

测用电量以及上年度省级电网综合线损率、当地执行保量保价的优先发电电量等因素，合理确定

市场化采购电量规模。各地要推进放开发电计划，推动更多工商业用户直接参与电力市场交易。

（四）建立健全电网企业市场化购电方式。为确保代理购电机制平稳实施，２０２１年１２月底

前，电网企业通过挂牌交易方式代理购电，挂牌购电价格按当月月度集中竞价交易加权平均价格

确定，挂牌成交电量不足部分由市场化机组按剩余容量等比例承担，价格按挂牌价格执行，无挂牌

交易价格时，可通过双边协商方式形成购电价格；２０２２年１月起，电网企业通过参与场内集中交易

方式（不含撮合交易）代理购电，以报量不报价方式、作为价格接受者参与市场出清，其中采取挂

牌交易方式的，价格继续按当月月度集中竞价交易加权平均价格确定。

（五）明确代理购电用户电价形成方式。电网企业代理购电用户电价由代理购电价格（含平

均上网电价、辅助服务费用等，下同）、输配电价（含线损及政策性交叉补贴，下同）、政府性基金及

附加组成。其中，代理购电价格基于电网企业代理工商业用户购电费（含偏差电费）、代理工商业

用户购电量等确定。代理购电产生的偏差电量，现货市场运行的地方按照现货市场价格结算，其

他地方按照发电侧上下调预挂牌价格结算，暂未开展上下调预挂牌交易的按当地最近一次、最短

周期的场内集中竞价出清价格结算。

已直接参与市场交易（不含已在电力交易平台注册但未曾参与电力市场交易，仍按目录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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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价执行的用户）在无正当理由情况下改由电网企业代理购电的用户，拥有燃煤发电自备电厂、由

电网企业代理购电的用户，用电价格由电网企业代理购电价格的１．５倍、输配电价、政府性基金及

附加组成。已直接参与市场交易的高耗能用户，不得退出市场交易；尚未直接参与市场交易的高

耗能用户原则上要直接参与市场交易，暂不能直接参与市场交易的由电网企业代理购电，用电价

格由电网企业代理购电价格的１．５倍、输配电价、政府性基金及附加组成。电网企业代理上述用

户购电形成的增收收入，纳入其为保障居民、农业用电价格稳定产生的新增损益统筹考虑。

电网企业代理购电价格、代理购电用户电价应按月测算，并提前３日通过营业厅等线上线下

渠道公布，于次月执行，并按用户实际用电量全额结算电费。未实现自然月购售同期抄表结算的

地区，暂按电网企业抄表结算周期执行。

（六）规范代理购电关系变更。电网企业首次代理工商业用户购电时，应至少提前１个月通知

用户，期间应积极履行告知义务，与电力用户签订代理购电合同。在规定时限内，未直接参与市场

交易、也未与电网企业签订代理购电合同的用户，默认由电网企业代理购电。已直接参与市场交

易又退出的电力用户，默认由电网企业代理购电。由电网企业代理购电的工商业用户，可在每季

度最后１５日前选择下一季度起直接参与市场交易，电网企业代理购电相应终止，由此产生的偏差

责任原则上不予考核，能够单独统计的偏差电量由与电网企业成交的市场化机组合同电量等比例

调减。电力交易机构应将上述变更信息于２日内告知电网企业。

三、加强相关政策协同

（一）加强与居民、农业销售电价政策的协同。居民、农业用电由电网企业保障，保持价格稳

定。执行代理购电价格机制后，电网企业为保障居民、农业用电价格稳定产生的新增损益（含偏差

电费），按月由全体工商业用户分摊或分享。

（二）加强与分时电价政策的协同。在现货市场未运行的地方，电网企业代理购电用户代理

购电合同未申报用电曲线，以及申报用电曲线但分时电价峰谷比例低于当地分时电价政策要求

的，用户用电价格应当按照当地分时电价政策规定的时段划分及浮动比例执行。

（三）加强与电力市场交易规则的协同。各地应按职能分工进一步完善电力中长期交易规

则，电网企业代理购电应与市场主体执行统一的市场规则。现货市场运行的地方，电网企业代理

购电用户与其他用户平等参与现货交易，公平承担责任义务，电网企业要单独预测代理购电用户

负荷曲线，作为价格接受者参与现货市场出清；纳入代理购电电量来源的优先发电电源，偏差电量

按现货市场规则执行。鼓励跨省跨区送电参与直接交易。燃煤发电跨省跨区外送的，送受端双方

要适应形势变化抓紧协商形成新的送电价格，确保跨省跨区送电平稳运行。

（四）加强与可再生能源消纳权重政策要求的协同。电网企业代理购电的用户，应公平承担

可再生能源消纳权重责任。

四、保障措施

（一）规范代理购电行为。电网企业要按要求规范代理购电方式流程，单独归集、单独反映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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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购电机制执行情况，做好信息公开、电费结算等工作，并按季度将代理购电及变化情况报价格主

管部门。电力交易机构要确保独立规范运行，不得参与电网企业代理购电业务。

（二）加强代理购电信息公开。电网企业应按要求及时公开代理购电相关信息，原则上应按

月发布代理用户分月总电量预测、相关预测数据与实际数据偏差、采购电量电价结构及水平、市场

化机组剩余容量相关情况、代理购电用户电价水平及构成、代理购电用户电量和电价执行情况等

信息。

（三）确保代理购电服务质量。电网企业要加快建立健全保障代理购电机制平稳运行的组织

机构，及时调整营销管理系统，重点优化电费结算功能，积极推进表计设施改造，加快实现按自然

月购售同期抄表结算，确保在用户电费账单中清晰列示代理购电电费明细情况，为做好代理购电

服务提供有力支撑。要围绕代理购电实施开展专题宣传，通过营业场所、手机ＡＰＰ、供电服务热线

等多种渠道，持续加强与用户的沟通，增进各方面理解支持，积极鼓励工商业用户直接参与电力市

场交易。

（四）做好市场价格波动风险防控。各地要密切跟踪电力市场和价格变化，评估市场交易价

格和代理购电价格波动风险，及时发现苗头性、趋势性、潜在性问题，做好风险预警防控，保障代理

购电机制平稳运行。

（五）强化代理购电监管。各地主管部门要积极会同配合国家能源局派出机构、当地相关部

门，重点围绕代理购电机制运行中的市场交易、信息公开、电费结算、服务质量等，加强对电网企

业、电力交易机构的监管，及时查处信息公开不规范、电费结算不及时，以及运用垄断地位影响市

场交易等违法违规行为。

各地要在调整当地目录销售电价后，抓紧按照本通知要求组织开展好当地电网企业代理购电

工作。相关落实情况请于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１５日前报我委（价格司）。

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执行，暂定有效期至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３１日，我委将根据需要及时进行完

善。现行政策与本通知不符的，以本通知规定为准。

※省级文件※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提高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１〕２２９号　　　　　二二一年七月十二日

中国石油四川销售分公司，中国石化四川石油分公司，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各扩权试点县（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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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改革（物价）局：

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以及２０２１年７月１２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

机制上调》，现将成品油价格调整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国家发展改革委调整并公布了中心城市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我省三个价区

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相应调整（见附件）。

二、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公布后，成品油零售企业可在不超过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的前提

下，自主制定具体零售价格。

三、汽、柴油批发实行最高批发价格。成品油批发企业可在不超过最高批发价格的前提下，与

零售企业协商确定具体批发价格。我省合同约定由供方配送到零售企业的最高批发价格见附件。

合同未约定配送费用按现行规定执行。

四、对符合资质的民营批发企业最高供应价格，按最高零售价格扣减４００元确定。当市场零

售价格降低时，对民营批发企业的供应价格也要相应降低，保持差价不小于４００元。具体供应价

格可在不超过最高供应价格的前提下，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五、调整后的价格自２０２１年７月１２日２４时起执行。

六、其余事项按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机制上调》执行。

七、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在川成品油销售企业要努力做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供应。

八、各级发改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管，会同市场监管部门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维护成品

油市场稳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省发展改革委并

配合有关部门采取应对措施。

附件：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

附件

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２０２１年７月１２日）

品名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８９＃汽油（国Ⅵ） ８７７０ ９０７０ ６．７１ ８８７０ ９１７０ ６．７９ ８９７０ ９２７０ ６．８６

９２＃汽油（国Ⅵ） ９３１４ ９６１４ ７．２３ ９４１４ ９７１４ ７．３１ ９５１４ ９８１４ ７．３８

９５＃汽油（国Ⅵ） ９８５８ １０１５８ ７．７３ ９９５８ １０２５８ ７．８１ １００５８ １０３５８ ７．８８

０＃车用柴油（国Ⅵ） ７７８０ ８０８０ ６．８４ ７８８０ ８１８０ ６．９２ ７９８０ ８２８０ ７．０１

!

１０＃车用柴油（国Ⅵ） ８２６５ ８５６５ ７．２５ ８３６５ ８６６５ ７．３３ ８４６５ ８７６５ ７．４２

注：１．表中价格包含消费税、增值税以及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２．表中汽油和柴油价格为符合第六阶段强制性国家标准ＶＩＡ车用汽油和ＶＩ车用柴油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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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普通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按照同阶段标准的车用柴油价格确定。

　 ４．阿坝州所属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及凉山州、攀枝花市行政区域为二价区，阿坝州除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外

的其余１０个县以及甘孜州行政区域为三价区，二三价区以外的其他市行政区域为一价区。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降低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１〕２５５号　　　　　二二一年七月二十六日

中国石油四川销售分公司，中国石化四川石油分公司，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各扩权试点县（市）

发展改革（物价）局：

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以及２０２１年７月２６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

机制下调》，现将成品油价格调整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国家发展改革委调整并公布了中心城市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我省三个价区

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相应调整（见附件）。

二、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公布后，成品油零售企业可在不超过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的前提

下，自主制定具体零售价格。

三、汽、柴油批发实行最高批发价格。成品油批发企业可在不超过最高批发价格的前提下，与

零售企业协商确定具体批发价格。我省合同约定由供方配送到零售企业的最高批发价格见附件。

合同未约定配送费用按现行规定执行。

四、对符合资质的民营批发企业最高供应价格，按最高零售价格扣减４００元确定。当市场零

售价格降低时，对民营批发企业的供应价格也要相应降低，保持差价不小于４００元。具体供应价

格可在不超过最高供应价格的前提下，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五、调整后的价格自２０２１年７月２６日２４时起执行。

六、其余事项按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机制下调》执行。

七、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在川成品油销售企业要努力做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供应。

八、各级发改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管，会同市场监管部门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维护成品

油市场稳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省发展改革委并

配合有关部门采取应对措施。

附件：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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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 （２０２１年７月２６日）

品名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８９＃汽油（国Ⅵ） ８６７０ ８９７０ ６．６４ ８７７０ ９０７０ ６．７１ ８８７０ ９１７０ ６．７９

９２＃汽油（国Ⅵ） ９２０８ ９５０８ ７．１５ ９３０８ ９６０８ ７．２３ ９４０８ ９７０８ ７．３０

９５＃汽油（国Ⅵ） ９７４６ １００４６ ７．６５ ９８４６ １０１４６ ７．７２ ９９４６ １０２４６ ７．８０

０＃车用柴油（国Ⅵ） ７６８５ ７９８５ ６．７６ ７７８５ ８０８５ ６．８４ ７８８５ ８１８５ ６．９２

!

１０＃车用柴油（国Ⅵ） ８１６４ ８４６４ ７．１６ ８２６４ ８５６４ ７．２５ ８３６４ ８６６４ ７．３３

注：１．表中价格包含消费税、增值税以及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２．表中汽油和柴油价格为符合第六阶段强制性国家标准ＶＩＡ车用汽油和ＶＩ车用柴油价格。

　 ３．普通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按照同阶段标准的车用柴油价格确定。

　 ４．阿坝州所属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及凉山州、攀枝花市行政区域为二价区，阿坝州除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外

的其余１０个县以及甘孜州行政区域为三价区，二三价区以外的其他市行政区域为一价区。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四川省公安厅　四川省民政厅　四川省自然资源厅

四川省生态环境厅　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四川省交通运输厅　四川省水利厅　四川省商务厅

四川省应急管理厅　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１３部门关于印发

《四川省进一步做好砂石保供稳价工作十项措施》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１〕２６０号　　　　　二二一年七月二十八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经济和信息化局、公安局、民政局、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生态环境局、住房城

乡建设局、交通运输局、水利（务）局、商务局、应急局、市场监管局：

今年３月以来，随着重点工程项目陆续开工投建，砂石需求不断增加，我省部分地区砂石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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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价格上涨等问题逐渐凸显，引发舆论关注。根据省政府领导指示精神，为保持全省砂石市场

供需形势和价格秩序平稳，保障重点项目需求，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结合我省实际，我们制定

了《四川省进一步做好砂石保供稳价工作十项措施》，按照省政府办公厅办文要求，现印发你们，

请认真组织落实。

四川省进一步做好砂石保供稳价工作十项措施

为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砂石保供稳价、确保重点项目需求的相关要求，促进砂石行业健

康稳定发展，切实保障全省砂石市场供应，保持市场价格总体稳定，结合全省砂石市场供需情况，

制定以下十项措施。

一、加强砂石产能科学布局

统筹考虑区域资源禀赋、供需形势、交通运输条件等因素，科学规划机制砂矿产资源，重点在

绵阳、德阳、乐山、雅安、宜宾、泸州等资源富集地区，合理布局区域性机制砂石保障基地。（牵头单

位：自然资源厅，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厅）

落实《四川省河道采砂管理条例》，开展河道砂石资源勘查评价，对有砂石储备、具备开采价

值的河道，在满足河道防洪、生态、通航安全的前提下，实现采砂规划应编尽编、快编快审。（牵头

单位：水利厅）

二、加快释放砂石现有产能

鼓励已建成但未达到设计产能的砂石企业尽快达产、满产，加快推动在建砂石企业尽快投产、

达产。（牵头单位：经济和信息化厅、水利厅按职责分别负责机制砂、河道砂企业）

鼓励各类企业通过市场化法治化手段实施兼并重组。压减、改造低效产能，提升砂石企业生

产经营集约化、规模化、标准化水平。积极探索推进政府主导的河道砂石统一经营管理模式。（牵

头单位：经济和信息化厅，责任单位：水利厅）

对手续不齐全、安全保障能力差、能耗水平高、环保不达标、产品质量不合格的企业和项目，要

求限期整改，到期未完成整改的依法予以关停。（牵头单位：自然资源厅、生态环境厅、应急管理厅

按各自职能职责共同推进）

三、有序提升砂石新增产能

加快重点项目周边砂石采矿权出让进度，优化出让流程，缩短审批时限。加强采矿权出让前

期工作，做好与用林、用地、用草等审批事项的衔接。探索推行“净矿”出让模式。（牵头单位：自

然资源厅，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

将骨干机制砂石项目纳入全省重点工业和技术改造项目范围。鼓励引导机制砂石生产企业

与矿山、装备及水泥、混凝土等企业协同发展，支持企业拓展机制砂石业务。支持机制砂石龙头企

业建设省级以上研发平台，加大关键技术研发力度。（牵头单位：经济和信息化厅，责任单位：自然

资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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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发展采运销一体化运营的河道砂石骨干企业。统筹实施河道砂石开采与河道治理，推进

河道清淤疏浚综合利用。河道（湖泊、水库）管理范围内建设类工程产生的砂石，经主管部门审批

同意后允许工程项目自用。（牵头单位：水利厅，责任单位：交通运输厅、生态环境厅）

支持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企业尽快复工复产，加快长停砂石矿山复工复产的审查进度，对于

安全生产基础较差的砂石矿山，加强政策引导、技术指导，助力企业提升安全生产条件。（牵头单

位：应急管理厅）

四、积极拓宽砂源供应渠道

在经批准的工程施工范围内及施工期间合法采挖的砂石，不办理采矿许可证。河道内清淤疏

浚和建设类工程所产生的砂石，除项目自用外，剩余部分应编制综合利用实施方案，由地方人民政

府组织处置。（牵头单位：自然资源厅，责任单位：交通运输厅、水利厅）

鼓励和支持综合利用废石、矿渣和尾矿，加快推进砂源替代利用，增加再生砂石供给。（牵头

单位：经济和信息化厅，责任单位：自然资源厅、生态环境厅、应急管理厅）

完善建筑垃圾分类处置体系，推广混凝土掺合料、新型墙材、低碳水泥、再生骨料混凝土等新

技术新材料新产品应用。全面推广钢结构等装配式建筑，提高在公共建筑、工业建筑、市政桥梁中

的应用比例。（牵头单位：住房城乡建设厅，责任单位：经济和信息化厅、生态环境厅、交通运输

厅）

五、进一步降低砂石运输成本

积极引导砂石货源运输方式“公转铁”，减少公路运输量，发挥铁路运输大通道作用，推动运

输结构调整。（牵头单位：交通运输厅，责任单位：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公司）

优化枢纽地区铁路场站作业能力，加快建设铁路集装箱无轨站，增强砂石堆存能力，提升砂石

集装化水平。（牵头单位：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公司，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

对年运量１５０万吨以上的机制砂石企业，应按规定建设铁路专用线。（牵头单位：中国铁路成

都局集团公司，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

六、持续做好砂石供需衔接

建立全省砂石生产企业目录清单，统计产能、产量等信息，动态管理，在省政府网站定期发布。

定期监测分析并发布砂石市场价格运行情况。（牵头单位：经济和信息化厅、水利厅按职责分别负

责机制砂、河道砂企业，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

梳理公布省重点项目名单，做好省重点项目建设用砂需求统计，定期向协调机制成员单位及

相关要素保障部门（单位）提供。（牵头单位：省发展改革委）

资源匮乏地区要沿铁路干线布局砂石物流园区，加强与资源富集地区的衔接。协调用砂紧缺

的省重点项目与砂石供应商签订直供合同，减少中间环节、降低流通成本。（牵头单位：省发展改

革委，责任单位：交通运输厅、自然资源厅）

七、建立健全工作协调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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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工作协调机制，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担任召集人，省级相关部门（单位）有关负责同志为

成员，各成员单位指定相关处室负责人为联络员。（牵头单位：省发展改革委，责任单位：省砂石保

供稳价工作协调机制其他成员单位）

完善工作规则，协调机制定期或不定期召开会议，协调解决重大问题，推动落实重大事项。

（牵头单位：省发展改革委，责任单位：省砂石保供稳价工作协调机制其他成员单位）

八、强化监测预警和信息共享

省发展改革委负责监测统计省重点项目砂石需求和保障情况；自然资源厅负责监测统计砂石

矿山采矿权投放情况；经济和信息化厅负责监测统计机制砂石生产供应和出厂（场）价格情况；水

利厅负责监测统计河道砂石生产供应和出厂（场）价格情况；其他有关部门（单位）按各自职能职

责做好相关工作。〔牵头单位：省砂石保供稳价工作协调机制各成员单位，责任单位：各市（州）相

关部门〕

建立健全信息共享机制，各成员单位及时将相关信息反馈省发展改革委汇总，指导地方定期

发布砂石市场信息，稳定市场预期。〔牵头单位：省砂石保供稳价工作协调机制各成员单位，责任

单位：各市（州）相关部门〕

九、加大监督检查力度

加大对重点矿区、河段、水域的巡查力度，适时开展非法采砂专项整治行动，强化行刑衔接，保

持高压严打态势。依法严厉打击长江非法采砂犯罪和涉砂黑恶势力，以及干扰、威胁执法检查人

员的违法犯罪行为。（牵头单位：公安厅，责任单位：水利厅、自然资源厅、生态环境厅）

探索建立砂石溯源制度，按照来源可追踪、去向可查询的要求，支持机制砂石生产企业建立信

息化管理平台。严格执行建设用砂有关标准。（牵头单位：经济和信息化厅，责任单位：商务厅、省

市场监管局）

强化质量监督检查，指导各地行业主管部门对房建市政工程、公路、铁路、水利等行业在建工

程的机制砂石进场质量进行抽查抽测。（牵头单位：住房城乡建设厅，责任单位：交通运输厅、水利

厅）

加快推进成立四川省砂石行业协会，强化砂石行业自律。（牵头单位：经济和信息化厅、民政

厅、水利厅按各自职能职责共同负责）

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开展砂石市场价格监督检查，依法查处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等违法行为，

切实维护砂石市场价格秩序。（牵头单位：省市场监管局）

十、压紧压实地方主体责任

地方政府是本地区砂石市场保供稳价工作的责任主体，要切实担负属地管理责任，统筹做好

促生产、保供应、稳价格、强监管等工作。〔牵头单位：各市（州）人民政府〕

根据重点工程需要制定砂石材料供应保障方案，按照项目进展调配供应砂石材料，满足重点

工程项目建设需求。市场供应紧张、价格涨幅较大的地区，要加强货源和运输调度的统筹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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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头单位：各市（州）人民政府〕

针对防汛抢险等应急用砂石，建立应急机制，实行专砂专用，由地方政府统筹启动应急保供工

作。〔牵头单位：各市（州）人民政府〕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

《川电外送增发火电成本分摊机制（试行）》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１〕２６３号　　　　　二二一年七月三十日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四川电力交易中心，各相关发电企业：

经会同有关部门和单位研究，形成了《川电外送增发火电成本分摊机制（试行）》（附件），现予

以印发。请遵照执行，并及时反馈执行中的有关情况。

附件

川电外送增发火电成本分摊机制（试行）

为公平分摊川电外送增发火电成本，按照省政府要求，现就推动“水火打捆”外送、省内分摊

机制有关事项明确如下。

一、总体要求

深入贯彻落实国家“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要求，按照“谁受益、谁承担”原则，积极推动“水火

打捆”外送，进一步增强我省绿色低碳清洁能源稳定外送能力；在实现“水火打捆”充分外送前，对

未能通过外送疏导的增发火电成本，由电网、火电、水电按照本机制明确的方式公平分摊。

二、分摊方式

由电网、火电、水电分摊的川电外送增发燃煤火电成本（以下简称“分摊成本”），是指外送期

间为保障水电稳定外送，未能向省外疏导的增发燃煤火电成本。

分摊成本＝未疏导的增发火电电量×（外送期间统调统分火电省内优先电量购电均价－外送

期间统调统分水电省内优先电量购电均价），未疏导的增发火电电量按照“外送火电增发”交易品

种成交电量确定。具体分摊方式如下：

电网企业分摊金额＝未疏导的增发火电电量×四川电网送出省内输电价格

火电企业分摊金额通过市场化方式形成，为“外送火电增发”交易品种挂牌价低于外送期间

统调统分火电省内优先电量购电均价形成的价差空间，“外送火电增发”交易品种挂牌价格根据

电煤价格等因素合理确定。

２５



水电企业分摊金额＝分摊成本－电网企业分摊金额－火电企业分摊金额，个体水电分摊金额

＝水电企业分摊金额×（个体水电结算外送电量 ÷统调统分水电企业结算外送总电量），国调机

组“点对网”外送电量和西南网调机组计划内送重庆电量不参与分摊。

三、组织实施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四川电力交易中心每年应及时报送相关数据资料，省发展改革委将组

织开展确认结算。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四川电力交易中心应同步加快推动落实“水火打捆”外

送，省发展改革委将视进展情况对本机制进行相应调整。２０２０年川电外送增发火电成本分摊参

照本机制执行。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统调统分燃

煤发电市场化交易配比电量上网电价有关事项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１〕２６５号　　　　　二二一年七月三十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四川电力交易中心，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省煤炭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有关地方电网企业，有关发电企业、售电公司、电力用户：

今年以来，煤价持续高位运行，为统筹做好省内燃煤发电供应保障工作，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

行及电力平衡，根据《四川省深化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形成机制改革实施方案》（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０〕

３１６号），现将省内统调统分燃煤发电市场化交易配比电量上网电价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自２０２１年７月起，省内统调统分燃煤发电市场化交易配比电量上网电价按川发改价格

〔２０２０〕３１６号实施浮动，浮动幅度范围为现行燃煤发电基准价０．４０１２元／千瓦时基础上上浮不超

过１０％、下浮原则上不超过１５％。

二、各燃煤发电企业市场化交易配比电量上网电价、电量规模通过市场化方式形成，具体由四

川电力交易中心报主管部门后组织实施。

三、按照水火７：３比例配置交易电量的电力用户，其配置的火电电量电价为参与该交易的燃

煤发电成交电量加权均价。

四、各地价格主管部门、电网企业要认真落实本通知相关要求，做好舆情监测、宣传解释；国网

四川省电力公司、四川电力交易中心要做好市场化交易组织实施、电费结算等工作。此前与本通

知规定不一致的，以本通知为准。执行过程中遇到情况和问题，请及时报告省发展改革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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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降低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１〕３０５号　　　　　二二一年八月二十三日

中国石油四川销售分公司，中国石化四川石油分公司，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各扩权试点县（市）

发展改革（物价）局：

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以及２０２１年８月２３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

机制下调》，现将成品油价格调整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国家发展改革委调整并公布了中心城市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我省三个价区

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相应调整（见附件）。

二、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公布后，成品油零售企业可在不超过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的前提

下，自主制定具体零售价格。

三、汽、柴油批发实行最高批发价格。成品油批发企业可在不超过最高批发价格的前提下，与

零售企业协商确定具体批发价格。我省合同约定由供方配送到零售企业的最高批发价格见附件。

合同未约定配送费用按现行规定执行。

四、对符合资质的民营批发企业最高供应价格，按最高零售价格扣减４００元确定。当市场零

售价格降低时，对民营批发企业的供应价格也要相应降低，保持差价不小于４００元。具体供应价

格可在不超过最高供应价格的前提下，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五、调整后的价格自２０２１年８月２３日２４时起执行。

六、其余事项按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机制下调》执行。

七、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在川成品油销售企业要努力做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供应。

八、各级发改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管，会同市场监管部门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维护成品

油市场稳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省发展改革委并

配合有关部门采取应对措施。

附件：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

附件

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２０２１年８月２３日）

品名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８９＃汽油（国Ⅵ） ８４２０ ８７２０ ６．４５ ８５２０ ８８２０ ６．５３ ８６２０ ９９２０ ６．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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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２＃汽油（国Ⅵ） ８９４３ ９２４３ ６．９６ ９０４３ ９３４３ ７．０３ ９１４３ ９４４３ ７．１１

９５＃汽油（国Ⅵ） ９４６６ ９７６６ ７．４３ ９５６６ ９８６６ ７．５１ ９６６６ ９９６６ ７．５８

０＃车用柴油（国Ⅵ） ７４４０ ７７４０ ６．５５ ７５４０ ７８４０ ６．６３ ７６４０ ７９４０ ６．７２

!

１０＃车用柴油（国Ⅵ） ７９０４ ８２０４ ６．９４ ８００４ ８３０４ ７．０３ ８１０４ ８４０４ ７．１１

注：１．表中价格包含消费税、增值税以及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２．表中汽油和柴油价格为符合第六阶段强制性国家标准ＶＩＡ车用汽油和ＶＩ车用柴油价格。
　 ３．普通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按照同阶段标准的车用柴油价格确定。
　 ４．阿坝州所属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及凉山州、攀枝花市行政区域为二价区，阿坝州除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外
的其余１０个县以及甘孜州行政区域为三价区，二三价区以外的其他市行政区域为一价区。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省水电集团

德格格萨尔电力公司趸售电价有关问题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１〕３０８号　　　　　二二一年八月二十三日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省水电集团：

省水电集团报来《关于恳请明确德格公司趸售电价执行标准的请示》（川水电投〔２０２１〕２８

号），请求对德格格萨尔电力公司趸售电价予以明确。经研究，现将有关事项明确如下。

一、四川电网对省水电集团德格格萨尔电力公司的趸售电价，调整为单一制综合趸售电价（不

含政府性基金和附加），按《关于四川电网２０２０—２０２２年输配电价和销售电价有关事项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０〕６２９号）文规定标准执行。

二、趸售电量中继续执行丰枯浮动电价政策的电量，按２０２０年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甘孜供电

公司与省水电集团德格格萨尔电力公司双方共同认定的工商业电量比例３０．２４％确定。

三、上述政策从２０２１年１月１日起执行，今年已结算的趸售电量按此标准进行清算。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财政厅

关于降低我省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新型冠状

病毒核酸检测收费标准有关事项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１〕３２２号　　　　　二二一年八月三十一日

省卫生健康委，各市（州）发展改革委、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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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做好我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减轻群众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费用负

担，根据国家有关文件精神，现就降低我省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收费标

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开展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收费标准调整为６０元／人次（含检测

试剂），其中５混１收费标准为２０元／人次，１０混１收费标准为１５元／人次。

二、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费是行政事业性收费，收费单位为我省具备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

测资质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收费对象为自愿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进行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人

员。收费单位应使用省级财政部门统一监（印）制的财政票据，收入全额上缴同级国库，纳入财政

预算管理。

三、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应当及时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收费标准调整工作，并严格

执行收费公示制度，在收费显著场所公示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收费依据，不得擅自提高收费标准、

扩大收费范围。

四、本通知自２０２１年９月１日起执行。《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财政厅关于我省各

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收费标准及有关事项的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１〕４７

号）同时废止。执行期间如遇国家和省相关政策调整，按照新政策执行。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提高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１〕３２９号　　　　　二二一年九月六日

中国石油四川销售分公司，中国石化四川石油分公司，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各扩权试点县（市）

发展改革（物价）局：

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以及２０２１年９月６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

机制上调》，现将成品油价格调整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国家发展改革委调整并公布了中心城市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我省三个价区

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相应调整（见附件）。

二、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公布后，成品油零售企业可在不超过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的前提

下，自主制定具体零售价格。

三、汽、柴油批发实行最高批发价格。成品油批发企业可在不超过最高批发价格的前提下，与

零售企业协商确定具体批发价格。我省合同约定由供方配送到零售企业的最高批发价格见附件。

合同未约定配送费用按现行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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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符合资质的民营批发企业最高供应价格，按最高零售价格扣减４００元确定。当市场零

售价格降低时，对民营批发企业的供应价格也要相应降低，保持差价不小于４００元。具体供应价

格可在不超过最高供应价格的前提下，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五、调整后的价格自２０２１年９月６日２４时起执行。

六、其余事项按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机制上调》执行。

七、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在川成品油销售企业要努力做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供应。

八、各级发改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管，会同市场监管部门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维护成品

油市场稳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省发展改革委并

配合有关部门采取应对措施。

附件：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

附件

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２０２１年９月６日）

品名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８９＃汽油（国Ⅵ） ８５６０ ８８６０ ６．５６ ８６６０ ８９６０ ６．６３ ８７６０ ９０６０ ６．７１

９２＃汽油（国Ⅵ） ９０９２ ９３９２ ７．０７ ９１９２ ９４９２ ７．１４ ９２９２ ９５９２ ７．２２

９５＃汽油（国Ⅵ） ９６２３ ９９２３ ７．５５ ９７２３ １００２３ ７．６３ ９８２３ １０１２３ ７．７０

０＃车用柴油（国Ⅵ） ７５８０ ７８８０ ６．６７ ７６８０ ７９８０ ６．７５ ７７８０ ８０８０ ６．８４

!

１０＃车用柴油（国Ⅵ） ８０５３ ８３５３ ７．０７ ８１５３ ８４５３ ７．１５ ８２５３ ８５５３ ７．２４

注：１．表中价格包含消费税、增值税以及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２．表中汽油和柴油价格为符合第六阶段强制性国家标准ＶＩＡ车用汽油和ＶＩ车用柴油价格。

　 ３．普通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按照同阶段标准的车用柴油价格确定。

　 ４．阿坝州所属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及凉山州、攀枝花市行政区域为二价区，阿坝州除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外

的其余１０个县以及甘孜州行政区域为三价区，二三价区以外的其他市行政区域为一价区。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提高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１〕３４５号　　　　　二二一年九月十八日

中国石油四川销售分公司，中国石化四川石油分公司，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各扩权试点县（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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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改革（物价）局：

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以及２０２１年９月１８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

机制上调》，现将成品油价格调整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国家发展改革委调整并公布了中心城市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我省三个价区

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相应调整（见附件）。

二、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公布后，成品油零售企业可在不超过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的前提

下，自主制定具体零售价格。

三、汽、柴油批发实行最高批发价格。成品油批发企业可在不超过最高批发价格的前提下，与

零售企业协商确定具体批发价格。我省合同约定由供方配送到零售企业的最高批发价格见附件。

合同未约定配送费用按现行规定执行。

四、对符合资质的民营批发企业最高供应价格，按最高零售价格扣减４００元确定。当市场零

售价格降低时，对民营批发企业的供应价格也要相应降低，保持差价不小于４００元。具体供应价

格可在不超过最高供应价格的前提下，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五、调整后的价格自２０２１年９月１８日２４时起执行。

六、其余事项按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机制上调》执行。

七、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在川成品油销售企业要努力做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供应。

八、各级发改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管，会同市场监管部门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维护成品

油市场稳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省发展改革委并

配合有关部门采取应对措施。

附件：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

附件

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２０２１年９月１８日）

品名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８９＃汽油（国Ⅵ） ８６５０ ８９５０ ６．６２ ８７５０ ９０５０ ６．７０ ８８５０ ９１５０ ６．７７

９２＃汽油（国Ⅵ） ９１８７ ９４８７ ７．１４ ９２８７ ９５８７ ７．２１ ９３８７ ９６８７ ７．２９

９５＃汽油（国Ⅵ） ９７２４ １００２４ ７．６３ ９８２４ １０１２４ ７．７０ ９９２４ １０２２４ ７．７８

０＃车用柴油（国Ⅵ） ７６６５ ７９６５ ６．７４ ７７６５ ８０６５ ６．８２ ７８６５ ８１６５ ６．９１

!

１０＃车用柴油（国Ⅵ） ８１４３ ８４４３ ７．１４ ８２４３ ８５４３ ７．２３ ８３４３ ８６４３ ７．３１

注：１．表中价格包含消费税、增值税以及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２．表中汽油和柴油价格为符合第六阶段强制性国家标准ＶＩＡ车用汽油和ＶＩ车用柴油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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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普通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按照同阶段标准的车用柴油价格确定。

　 ４．阿坝州所属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及凉山州、攀枝花市行政区域为二价区，阿坝州除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外

的其余１０个县以及甘孜州行政区域为三价区，二三价区以外的其他市行政区域为一价区。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认真开展降低重点国有景区门票价格

“回头看”工作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１〕３４８号　　　　　二二一年九月十八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省管旅游景区：

２０１８年以来，全省各地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完善国有景区门票价格形成机制降低重点

国有景区门票价格的指导意见》（发改价格〔２０１８〕９５１号，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和持续深入推进

降低重点国有景区门票价格、完善国有景区门票价格形成机制等文件精神，以及我省相关要求，持

续完善国有景区门票价格形成机制，推动降低重点国有景区门票价格，同步规范配套服务价格行

为，取得了积极明显成效。但从各方面反映看，一些地方仍存在部分国有景区门票价格偏高，景区

配套服务价格不合理，经营者随意涨价、强制捆绑消费等情况。为巩固前期治理工作成果，扎实做

好中秋、国庆期间景区价格管理工作，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开展降低重点国有景区门

票价格“回头看”工作的通知》（发改办价格〔２０２１〕７０１号）要求，确保《指导意见》明确的目标任务

全面落实，决定在全省范围内开展降低重点国有景区门票价格“回头看”。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

一、工作目标

督促《指导意见》确立的目标任务全面完成，偏高的重点国有景区门票价格切实降低，配套服

务价格回归合理水平，景区价格行为进一步规范，中秋、国庆期间景区门票及配套服务价格平稳有

序。

二、重点任务

各地要认真对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的《指导意见》、《关于持续深入推进降低重点国有景区

门票价格工作的通知》（发改办价格〔２０１９〕３３３号）、《关于持续推进完善国有景区门票价格形成

机制的通知》（发改办价格〔２０２０〕５６８号）和我省出台的政策措施要求，以及社会舆情反映的问题，

重点在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回头看”。

（一）景区门票价格形成机制是否完善。本地区所有实行政府定价管理的景区，是否全面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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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了科学合理的定价机制和成本监审（调查）制度。景区门票定价成本范围是否规范，并严格限

定在游览区域范围内维持正常运营所需的支出。是否已建立景区门票价格定期评估调整机制，以

及景区运营情况、收支监管和信息公开制度。

（二）景区门票价格是否已切实降低。对本地区实行政府定价管理的景区，是否实现了成本

调查监审和价格评估调整全覆盖。对门票价格水平较高、群众反映强烈的景区，是否已切实降价

并执行到位。

（三）景区配套服务价格是否合理。对景区内的交通车、缆车、游船、停车等配套服务，是否依

法纳入了政府定价管理。对实行政府定价管理的，是否已在开展成本调查或监审基础上，合理制

定价格；实行市场调节价的，是否存在价格明显“虚高”的情况。

（四）景区价格行为是否规范。是否存在社会舆论反映强烈的强制乘坐交通工具、通过大门

前移等方式不合理收取过路费等违规收费，以及“高定价大折扣”等行为。存在上述情况的，是否

已移送或配合有关部门进行了查处纠正。

（五）门票价格减免政策是否执行到位。实行政府定价管理的景区，是否按照国家及我省的

有关规定，对现役军人、残疾军人、未成年人、老年人、学生、残疾人、宗教人士等提供门票减免优

待。红色旅游景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是否按规定对学生等群体的参观予以优惠。

三、时间安排

２０２１年９～１０月

四、工作要求

（一）抓紧部署“回头看”工作。各市（州）发展改革委要抓紧部署各地、各景区开展“回头看”

工作。要坚持自查与巡查相结合，重点检查与全面检查相结合，发现问题与整改落实相结合，必要

时可联合市场监管、文化旅游等部门成立工作专班，统筹推进、务求实效。

（二）对发现的问题要抓紧整改。各地要对发现的问题建立问题台帐和整改督导机制，督促从严

从实整改“回头看”中发现的问题。对情节严重、性质恶劣的典型案例，要会同相关部门联合惩处，严

格问责追究，并通过媒体公开曝光。对发现的问题要深入分析原因，不断完善长效监管机制。

（三）加强“两节”期间景区价格管理工作。各地要加强中秋、国庆期间景区价格监测、监管工

作，重点关注辖区内知名度高、人流量大的景区。主动会同市场监管、文化旅游等部门，督促景区

依法、诚信、规范经营，严格执行各项政策。一旦发现不按规定执行政府定价、擅自增设收费项目、

捆绑销售、强制消费、不执行优惠政策、随意涨价等违法违规行为，要及时采取措施，依法严厉处

理，切实维护“两节”期间旅游市场价格秩序。

（四）及时汇总上报“回头看”情况。各市（州）发展改革委要及时收集汇总本地“回头看”情

况，于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１０日前将“回头看”工作书面总结报告报送省发展改革委（价格处）。纸质版

传真至０２８－８６７０２１６９，电子文档发至６７６０５０１５９＠ｑｑ．ｃｏｍ。遇有重大情况要随时报告。我委将

适时开展实地调研，加强对各地“回头看”工作的督促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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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财政厅
关于调整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考试收费有关事项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１〕３５０号　　　　　二二一年九月十八日

应急管理厅，各市（州）发展改革委、财政局：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财政部 发展改革委关于同意收取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

术考试考务费有关事项的复函》（财税函〔２０２０〕２３６号）《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改革全国性

职业资格考试收费标准管理方式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１２１７号）有关规定，现就我省特种作业

人员安全技术考试收费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考试收费标准为：安全技术理论考试５６元／人次，含上缴中央考务

费６元／人次；实际操作考试详见附件，含上缴中央考务费３元／人次。考试不及格者免费补考一

次。

二、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考试收费属于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除按规定上缴应急管理部外，

其余按比例缴入省级和市级国库，纳入财政预算管理，具体分成比例另行通知。收费单位应使用

省级财政部门统一监（印）制的财政票据。

三、收费单位不得擅自扩大收费范围、提高或降低收费标准。严格执行收费公示制度，通过门

户网站或收费场所醒目位置公示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收费主体、收费范围和收费依据，自觉接受

发展改革、财政、审计、市场监督部门和社会的监督。

四、本通知自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１日起试行２年。《四川省物价局 四川省财政厅关于规范安全生

产培训及考试收费的通知》（川价发〔２００９〕５３号）同时废止。

附件：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收费标准

附件

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收费标准

计费单位：元／人次

工　种 收费标准

电工作业 １２３

焊接与热切割作业 １２３

高处作业 １２３

制冷与空调作业 １０３

煤矿安全作业 １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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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作业 １１３

石油天然气安全作业 １２３

冶金（有色）生产安全作业 １２３

危险化学品安全作业 １２３

烟花爆竹安全作业 １２３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

公布四川省２０２１年度政府定价的
经营服务性收费等目录清单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１〕３５２号　　　　　二二一年九月二十七日

各市（州）、县（市、区）发展改革委（局），各有关单位：

为全面深化“放管服”改革，进一步降低实体经济成本，持续改善营商环境，增强收费政策透

明度，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清理规范政府定价经营服务性收费的通知》（发改价格

〔２０１９〕７９８号）和《关于全面实行收费目录清单制度的通知》（发改办价格〔２０１６〕１４１５号）要求，

现将《四川省２０２１年度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目录清单》（以下简称《目录清单》）、《四川省

２０２１年度省级政府定价的涉企经营服务性收费目录清单》予以公布，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法律、行政法规、《四川省定价目录》明确规定实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的经营服务性收

费项目，自动进入《目录清单》。《目录清单》以外的经营服务性收费，各地均不得纳入政府定价管

理。

二、《目录清单》实行动态调整制度，对外公开并接受社会监督。

三、授权各市（州）、县（市）人民政府制定的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收费范围等有关内容详见各

地制定的具体收费文件。各地要同步建立当地政府定价管理的收费目录清单，并在政府网站或部

门网站上公布。

附件：１．四川省２０２１年度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目录清单

　　 ２．四川省２０２１年度省级政府定价的涉企经营服务性收费目录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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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四川省自然资源厅

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国家能源局四川监管办公室

四川省能源局关于印发《四川省清理规范城镇供水供电

供气供暖行业收费 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１〕３５４号　　　　　二二一年九月二十四日

各市（州）人民政府，各有关单位：

经省政府同意，现将《四川省清理规范城镇供水供电供气供暖行业收费 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

实施方案》印发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此前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以本通知为准。

四川省清理规范城镇供水供电供气供暖行业收费

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清理规范城镇供水供电供气供暖

行业收费 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意见》（国办函〔２０２０〕１２９号，以下简称《意见》）精神，提高企业生

产经营效率和市场竞争力、优化营商环境、降低实体经济成本、减轻社会负担和提高人民群众满意

度，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

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以及省委十一届六次、七次、八次、九次全会精神，深化供水供电供气供暖

行业市场化改革，区分网络型自然垄断环节和竞争性环节，明确属性定位，合理界定政府、企业、用

户的权利义务，进一步深化公用事业领域“放管服”改革，不断提高水电气暖等产品和服务供给的

质量和效率，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

二、工作目标

到２０２５年，清理规范供水供电供气行业收费取得明显成效，科学、规范、透明的价格形成机制

基本建立，政府投入机制进一步健全，相关行业定价办法、成本监审办法、价格行为和服务规范全

８６



面覆盖，水电气暖等产品和服务供给的质量和效率明显提高。

三、重点任务

（一）清理规范供水供电供气供暖行业收费

１．全面取消不合理收费。２０２１年３月１日起，《意见》中明确取消的收费项目，无合法有效政

策依据的全部取消；其他未列明但也属于不合理收费项目的，如上门费、报停费、恢复供水电气暖

费、过户费、变更用水电气暖性质收费等没有实质性服务的费用以及以各种名义收取的保证金，一

并予以取消。各市（州）、县（市、区）人民政府采取特许经营协议等方式授权供水供电供气供热企

业以入网费、集中管网建设费、并网配套费等名目收取专项建设费用补偿收入的，应结合理顺水电

气暖价格、建立健全补贴机制，２０２５年前逐步取消。本实施方案公布之日起，严禁各地采取类似

方式及名目收取专项建设费用。（牵头单位：省发展改革委）

２．严格限定可保留的收费项目。可保留的收费项目应严格限定在用户主体责任范围内，主要

包括建筑区划红线内的工程安装费用、修理维护和更新改造费用（政府和企业承担部分除外），以

及为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所提供的延伸服务。已纳入房屋开发建设成本的工程安装费，通过物业

费、租金或公共收益解决的运行维护费等，不得另行向终端用户收取。不属于用户主体责任范围

的费用，一律不得收取。（牵头单位：省发展改革委）

３．明确工程安装收费范围。城镇供水供电供气供暖工程安装费是指为保障用户通水电气暖，

相关企业提供建筑区划红线内供水供电供气供暖工程勘察、设计、施工、监理、验收等服务而收取

的与工程相关的服务费和材料费等费用，不包含管线及配套设施建成后的运行维护、管理、损耗费

用等。工程安装收费仅限于建筑区划红线内产权属于用户的资产，不得向红线外延伸。（牵头单

位：省发展改革委）

（二）厘清政府、企业、用户的相关责任

４．明确政府主体责任。制定完善与地块相关的道路及供水供电供气供暖等配套基础设施建

设方案，明确政府与企业建设责任，确保市政配套基础设施与建设项目同步使用。对储备土地进

行必要的前期开发，完成与储备土地直接相关的道路及供水供电供气供暖等市政配套基础设施建

设，相关建设费用可按规定纳入土地开发支出，不得由供水供电供气供暖企业承担。推进城镇老

旧小区水电气暖改造工程，各地结合实际制定方案，明确实施方式和费用分摊，相关费用可通过政

府补贴、企业自筹、用户出资等方式筹措。〔牵头单位：市（州）、县（市、区）人民政府，自然资源厅、

财政厅、住建和城乡建设厅、省能源局加强指导〕

５．明确企业主体责任。２０２１年３月１日起，在城镇规划建设用地范围内，供水供电供气供暖

企业的投资界面应延伸至用户建筑区划红线，除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另有规定外，不得由用户承

担。从用户建筑区划红线连接至公共管网发生的入网工程建设费用（政府承担部分除外），由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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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供电供气供暖企业承担。城镇老旧小区水电气暖改造工程费用，由供水供电供气供暖企业按相

关规定承担费用。建筑区划红线内供水供电供气供暖管线及配套设备设施（含二次供水加压调

蓄）投入使用后，依法依规移交给供水供电供气供暖企业的，由相关企业承担运行维护、更新改造

责任，实行专业化运营管理；未移交，但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明确由供水供电供气供暖企业承担运

行维护和更新改造责任的，相关费用由企业承担，不得向用户另行收取。（牵头单位：住房和城乡

建设厅、省能源局按职责分工牵头）

６．明确用户主体责任。建筑区划红线内供水供电供气供暖管线及配套设备设施的工程安装

费用，由建设单位承担，建设单位可自愿委托供水供电供气供暖经营企业建设施工，法律法规另有

规定的除外；新建商品房（含商业用房）、保障性住房等建筑区划红线内的供水供电供气供暖管线

及配套设备设施的建设安装费用（含计量装置）统一纳入房屋开发建设成本，不得另外向买受人

收取。２０２１年３月１日前已按照原有供地条件及当时状况签订有关合同的建设项目，从用户建筑

区划红线连接至公共管网发生的入网工程建设费用，由用户按原有政策规定或合同约定承担费

用。城镇老旧小区水电气暖改造工程费用，由用户按相关规定承担费用。建筑区划红线内尚未移

交给供水供电供气供暖企业的供水供电供气供暖管线及配套设备设施的运行维护费用，由用户承

担（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明确由企业承担的除外）；其中共用管线及设备设施的运行维护费用，应

通过物业费、租金或公共收益解决，不得向用户另行收取。（牵头单位：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能源

局按职责分工牵头）

（三）完善配套措施

７．加快完善价格形成机制。建立健全以“准许成本加合理收益”为基础，有利于激励提升供水

质量、促进节约用水的价格机制。按照国家统一部署，积极配合做好理顺输配电价结构、上网电价

机制改革、完善外送电合理分摊机制、逐步取消工商业目录电价、完善峰谷分时电价政策、健全差

别电价机制、逐步解决电价政策性交叉补贴问题等有关工作。修订供水供气成本监审和价格管理

办法，畅通价格疏导途径。（牵头单位：省发展改革委）

８．合理制定政府定价项目收费标准。对自备电厂系统备用费，参照当地大工业输配电价中的

基本电价水平，并根据省级电网输配电价合理制定。对余热、余压、余气自备电厂，继续减免系统

备用费。研究完善高可靠性供电收费政策，与输配电价定价机制有效衔接。（牵头单位：省发展改

革委）

９．逐步疏导价格矛盾。清理规范供水供电供气供暖行业收费后，需要理顺价格的，要在严格

成本监审、广泛调研并听证的基础上，利用价格改革红利，合理制定并动态调整供水供电供气供暖

价格，逐步理顺价费关系。（牵头单位：省发展改革委）

１０．切实保障财政投入。要落实工程建设资金，与储备土地相关的从用户建筑区划红线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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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公共管网发生的入网工程建设、城镇老旧小区水电气暖改造工程费用，按规定由政府承担的部

分，应及时拨款委托供水供电供气供热企业建设，或者由政府直接投资建设。切实做好低收入群

体的兜底保障工作。〔牵头单位：市（州）、县（市、区）人民政府，财政厅加强指导〕

（四）严格规范价格收费行为

１１．规范经营者收费行为。供水供电供气供暖企业应抄表到户、服务到户，全面梳理自查现行

收费项目和标准，对照用户责任范围，取消不合理收费，纠正强制性收费，切实降低偏高收费标准。

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的，供水供电供气供暖企业应严格按照政府规定的收费标准收取费

用。已放开实行市场调节价的，收费标准由市场竞争形成，供水供电供气供暖企业不得设置障碍。

供水供电供气供暖企业应向社会公示收费项目、服务内容、收费标准（含收费明细）等，实行明码

标价，接受社会咨询和监督，不得收取任何未予公示或未予标明的费用。严禁供水供电供气供暖

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垄断经营范围内的工程安装等相关业务，或指定利益相关方实施工程等相关

业务，妨碍市场公平竞争，损害其他市场主体和消费者利益。严禁以强制服务、捆绑收费等形式收取

不合理费用。（牵头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市场监管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按职责分工牵头）

１２．规范转供主体收费行为。对供水供电供气供暖企业暂未直抄到户的终端用户，转供主体

（其他经营者、单位或个人）不得在水电气暖费用中加收其他费用，对具备表计条件的终端用户，

应按照政府规定的销售价格执行；对不具备表计条件的，由终端用户公平分摊，并同步公开费用分

摊的相关信息。物业公共部位、公用设施和配套设施的运行维护费用等，应通过物业费、租金或公

共收益解决，不得以水电气暖费用为基数加收其他费用。（牵头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市场监管

局按职责分工牵头）

１３．强化监督检查。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加强对供水供电供气供暖工程安装、维护维修领域

的价格监管和反垄断执法，着力查处不执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不明码标价、收取不合理费用

以及达成实施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等违法违规行为。充分

发挥１２３１５平台市场监管作用，认真受理投诉举报，积极化解价格矛盾，切实维护经营者和消费者

合法权益。及时曝光典型案件，发挥警示作用，维护公平交易、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牵头单位：

省市场监管局）

（五）改善营商环境

１４．健全行业管理制度和技术标准体系。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修订完善相关地方性法规，

破除行业制度性垄断，促进工程安装市场等公平竞争。加快完善供水供电供气供暖等城市基础设

施规划、工程设计、工程建设、工程验收、运行维护等制度规定，明确工程验收标准和程序，加强标

准协调衔接，加快形成系统性技术标准体系。对于已有技术标准的，要进一步梳理完善，及时调整

不合理规定；对于尚无技术标准的，要加快制定，尽快出台。（牵头单位：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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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局按职责分工牵头）

１５．加快完善行业服务质量体系。有关行业主管部门要按照深化“放管服”改革要求，制定完

善供水供电供气供暖行业服务质量规范和评价体系。加强行业服务质量管理，通过采取行业服务

质量评估、公开通报行业服务情况等方式，提升行业整体服务质量。（牵头单位：住房和城乡建设

厅、四川能源监管办、省能源局按职责分工牵头）

１６．加快放开经营服务市场。深化供水供电供气供暖行业体制机制改革，进一步放开市场准

入限制，推动向规模化、集约化、跨地区经营方向发展，促进行业提质增效。支持通过政府和社会

资本合作（ＰＰＰ）、混合经营等方式，引导社会资本有序进入，增加市场供给。创新项目投资运营管

理方式，实行投资、建设、运营和监管分开，促进设计施工、工程验收、运行维护等环节公平竞争。

加快推进企业主营业务和工程设计施工业务分离，同步加强工程设计审查、施工监理、竣工验收等

工作，确保工程质量。（牵头单位：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发展改革委、省能源局、经济和信息化厅、

四川能源监管办按职责分工牵头）

１７．提升市政配套基础设施规划建设管理水平。统筹城镇基础设施规划、建设和管理，坚持市

政配套基础设施先规划后建设、先地下后地上，加强专项规划编制，确保老城区与新城区及园区互

联互通，地上与地下整体协调，合理确定特许经营范围，避免条块分割、多头管理。（牵头单位：住

房和城乡建设厅、自然资源厅、省能源局按职责分工牵头）

１８．不断提高企业服务水平。供水供电供气供暖企业供暖要增强服务意识，提高工作效率和

服务水平，向用户提供安全、便捷、稳定、价格合理的产品和服务。制定简捷、标准化的服务办理流

程，公开服务标准、资费标准等信息，严格落实承诺制度，接受社会监督。积极推进“一站式”办理

和“互联网＋”服务模式，推动申请报装、维修、过户、缴费、开具发票等“一窗受理、一网通办、一站

办结”，进一步压缩办理时限，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推动有关服务事项进驻政务服务大厅。（牵头单

位：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四川能源监管办、省能源局按职责分工牵头）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地要充分认识清理规范供水供电供气供暖行业收费的重要意义，切实提

高政治站位，强化主体责任落实，明确部门责任分工，狠抓工作落地见效。建立由省发展改革委、财

政厅、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经济和信息化厅、自然资源厅、省市场监管局、四川能源监管办、省能源局

等部门组成的省级层面联合工作机制，共同推进全省清理规范供水供电供气供暖行业收费工作。

（二）稳妥统筹推进。各地、各部门要兼顾各方利益，对取消收费后属于公共服务范围的，应

通过财政补贴、价格补偿等方式保障公共服务供给。对需要理顺价格的，要精心选择合适时机，对

低收入群体予以重点关注，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做好兜底保障工作。对采取特许经营等方式的供

水供电供气供暖企业，要妥善处理好价格补偿和政府补贴的关系，保障项目正常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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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强宣传引导。各地、各部门要通过多种渠道、多种方式广泛宣传清理规范供水供电供

气行业收费、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意义和典型经验做法，加强政策解读，及时回应社会关

切，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提高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１〕３６８号　　　　　二二一年十月九日

中国石油四川销售分公司，中国石化四川石油分公司，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各扩权试点县（市）

发展改革（物价）局：

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以及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９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

机制上调》，现将成品油价格调整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国家发展改革委调整并公布了中心城市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我省三个价区

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相应调整（见附件）。

二、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公布后，成品油零售企业可在不超过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的前提

下，自主制定具体零售价格。

三、汽、柴油批发实行最高批发价格。成品油批发企业可在不超过最高批发价格的前提下，与

零售企业协商确定具体批发价格。我省合同约定由供方配送到零售企业的最高批发价格见附件。

合同未约定配送费用的按现行规定执行。

四、对符合资质的民营批发企业最高供应价格，按最高零售价格扣减４００元确定。当市场零

售价格降低时，对民营批发企业的供应价格也要相应降低，保持差价不小于４００元。具体供应价

格可在不超过最高供应价格的前提下，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五、调整后的价格自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９日２４时起执行。

六、其余事项按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机制上调》执行。

七、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在川成品油销售企业要努力做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供应。

八、各级发改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管，会同市场监管部门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维护成品

油市场稳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省发展改革委并

配合有关部门采取应对措施。

附件：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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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 （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９日）

品名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８９＃汽油（国Ⅵ） ８９９５ ９２９５ ６．８８ ９０９５ ９３９５ ６．９５ ９１９５ ９４９５ ７．０３

９２＃汽油（国Ⅵ） ９５５３ ９８５３ ７．４１ ９６５３ ９９５３ ７．４９ ９７５３ １００５３ ７．５６

９５＃汽油（国Ⅵ） １０１１０ １０４１０ ７．９２ １０２１０ １０５１０ ８．００ １０３１０ １０６１０ ８．０７

０＃车用柴油（国Ⅵ） ７９９５ ８２９５ ７．０２ ８０９５ ８３９５ ７．１０ ８１９５ ８４９５ ７．１９

!

１０＃车用柴油（国Ⅵ） ８４９３ ８７９３ ７．４４ ８５９３ ８８９３ ７．５２ ８６９３ ８９９３ ７．６１

注：１．表中价格包含消费税、增值税以及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２．表中汽油和柴油价格为符合第六阶段强制性国家标准ＶＩＡ车用汽油和ＶＩ车用柴油价格。

　 ３．普通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按照同阶段标准的车用柴油价格确定。

　 ４．阿坝州所属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及凉山州、攀枝花市行政区域为二价区，阿坝州除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外

的其余１０个县以及甘孜州行政区域为三价区，二三价区以外的其他市行政区域为一价区。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

关于进一步深化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的通知》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１〕３８１号　　　　　二二一年十月十四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省煤炭产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各地方电网企业，有关燃煤发电企业，四川电力交易中心：

现将《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深化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的通知》（发改价格

〔２０２１〕１４３９号）转发你们，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请一并贯彻执行。

一、自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１５日起，省内燃煤发电市场化电量交易电价，在现行基准价０．４０１２元／

千瓦时基础上上下浮动原则上不超过２０％。高耗能企业交易电价不受上浮２０％限制。电力现货

价格不受上述幅度限制。

二、有序推动工商业用户全部进入电力市场，按照市场价格购电，取消工商业目录销售电价。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尚未同价的供区，由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研提取消工商业用户目录销售电价

方案；地方电网供区，由地方电网研提取消工商业用户目录销售电价方案；方案请于１０月２５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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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送我委；具体方案另行明确。

三、对暂未直接从电力市场购电的工商业用户由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代理购电。请国网四川

省电力公司按照国家相关规定制定方案，认真开展代理购电业务，并积极做好政策解释、购电公示

等相关工作。

四、居民（含执行居民电价的学校、社会福利机构、社区服务中心等公益性事业用户）、农业用

电，仍按现行目录销售电价执行。

五、各地价格主管部门和电网企业要精心组织，周密安排，做好舆情监测、宣传解释等工作。

执行过程中遇到情况和问题，请及时报告我委。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

贯彻落实国家政策完善电解铝行业阶梯电价政策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１〕３８８号　　　　　二二一年十月十九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省煤炭产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四川电力交易中心，各地方电网，有关发用电企业：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完善电解铝行业阶梯电价政策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２１〕１２３９

号），经商省级相关部门，结合四川实际，提出我省完善电解铝行业阶梯电价政策贯彻措施，请遵照

执行。

一、完善阶梯电价分档和加价标准

（一）分档设置阶梯电价。按铝液综合交流电耗（含义及计算方法见附件）对电解铝行业阶梯

电价进行分档，分档标准为每吨１３６５０千瓦时。电解铝企业铝液综合交流电耗不高于分档标准

的，铝液生产用电量（含义见附件）不加价；高于分档标准的，每超过２０千瓦时，铝液生产用电量每

千瓦时加价０．０１元，不足２０千瓦时的，按２０千瓦时计算。

（二）稳步调整分档标准。自２０２３年起，分档标准调整为铝液综合交流电耗每吨１３４５０千瓦

时（不含脱硫电耗）；自２０２５年起，分档标准调整为铝液综合交流电耗每吨１３３００千瓦时（不含脱

硫电耗）。

（三）基于清洁能源利用水平动态调整加价标准。鼓励电解铝企业提高风电、光伏发电等非

水可再生能源利用水平，减少化石能源消耗。电解铝企业消耗的非水可再生能源电量在全部用电

量中的占比超过１５％，且不小于我省上年度非水电消纳责任权重激励值的（２０２１年度为６．６％），

占比每增加１个百分点，阶梯电价加价标准相应降低１％。

二、严禁对电解铝行业实施优惠电价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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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严禁出台优惠电价政策。严格贯彻落实国家电价政策、严禁对电解铝行业实施优惠电

价、组织电解铝企业电力市场专场交易等相关要求。将严禁出台优惠电价政策情况纳入市（州）

人民政府能耗双控目标责任评价考核。

（二）规范电力市场交易行为。未如期缴纳加价电费或节能目标未完成的电解铝企业，不得

直接参与电力市场交易，全部用电按电网企业代理购电有关价格政策规定执行。

（三）加强自备电厂管理。严格落实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拥有自备电厂的电解铝企业，要根据

自发自用电量，按时主动向税务主管部门足额申报缴纳政府性基金及附加；电网企业要对电解铝

企业自备电厂自发自用电量足额收取相应的系统备用费和政策性交叉补贴，并严格执行阶梯电价

政策。

三、加强加价电费收缴工作

（一）开展专项节能监察。每年一季度，经济和信息化厅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对全省所有电解

铝企业开展专项节能监察，于３月底前形成节能监察结果，包括所有电解铝企业上年度及节能技

术改造前后（如有）的铝液综合交流电耗、铝液生产用电量等，节能监察结果应同时转省级发展改

革委。

（二）规范加价电费收缴方式。电网企业要于每年３月底前向省发展改革委报送本经营区电

解铝企业上年度非水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量完成情况，向税务部门提供拥有自备电厂的电解铝企

业名单。省发展改革委依据节能监察结果、非水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量完成情况，在每年４月１５

日前确定上年度当地所有电解铝企业应执行的阶梯电价分档、加价标准和加价电费总额，并将企

业名单及应执行的阶梯电价分档、加价标准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监督。对上年度进行节能技术

改造的电解铝企业，自改造达标验收合格之日起，其铝液生产用电量不加价。电解铝企业出现合

并、分立等情况的，由使用其存续电解铝生产线的企业承担缴纳加价电费责任。电网企业应根据

省发展改革委确定的电解铝企业名单和加价电费总额，及时足额收取加价电费，相关执行情况于

每年８月底前以正式文件报送省发展改革委。

（三）强化加价电费收缴。应执行阶梯电价加价的电解铝企业须及时足额缴纳加价电费。对

收到电网企业加价电费缴纳通知单９０天后仍未缴纳的电解铝企业，应缴纳加价电费按原加价标

准１．５倍执行，企业节能目标责任评价考核时相应扣分，并依法依规对企业实施失信联合惩戒。

对拥有自备电厂的电解铝企业，各级电网企业要切实加强加价电费收缴工作，确保政策公平公正

落实。

四、完善加价电费资金管理使用制度

实施电解铝行业阶梯电价政策形成的加价电费资金，电网企业要单独记账、单独反映。其中，

１０％留电网企业作为输配电准许收入外的收入；９０％由省发展改革委按照国家关于加价电费资金

相关政策统筹管理使用，专项用于支持高耗能行业节能改造和转型升级、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等。

五、加强阶梯电价执行情况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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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电解铝企业、电网企业要严格执行阶梯电价政策，省发展改革委将会同、配合市场监管、税

务等有关部门组织开展电解铝行业阶梯电价政策执行情况的专项监督检查，依法查处不严格执行

国家电价政策的违法行为。

本通知自２０２２年１月１日起执行。现行针对电解铝行业实施的、与本通知不符的其他差别

化电价政策相应停止执行。

附件：主要技术指标含义及计算方法（同本期公报部委文件发改价格〔２０２１〕１２３９号附件 ）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司法厅

关于调整和规范公证服务收费项目及标准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１〕３９３号　　　　　二二一年十月十八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司法局：

为持续深入推进公证“放管服”改革，不断优化公证营商服务环境，提高公证服务的可及性、

便利性，切实减轻企业和群众公证费用负担，促进公证行业高质量发展，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 司

法部关于进一步完善公证服务价格形成机制的指导意见》（发改价格〔２０２１〕１０８１号），现就调整和

规范我省公证服务收费项目及标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公证服务收费是指公证机构根据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组织（简称当事人，下同）的申请，

依照法定程序和规则为当事人提供公证法律服务时收取费用的行为。

二、关系民生的基本公证服务实行政府定价管理，其他服务项目价格由市场形成。关系民生

的基本公证服务包括证明法律事实类公证服务、证明文件文书类公证服务两类。政府定价公证服

务收费实行最高上限价格管理，具体公证服务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详见附表。公证机构在不超过

政府规定最高上限价格的范围内确定具体公证服务收费标准。

三、附表以外的其他公证服务项目，由公证机构根据下列因素制定收费标准，并在工作场所显

著位置公示，或者与当事人遵循公平合理、诚实信用的原则，协商确定收费标准，并经当事人书面

确认。

（一）耗费的工作时间；

（二）事务的难易程度；

（三）当事人的经济承受能力；

（四）公证机构、公证员可能承担的风险和责任等。

四、公证机构为当事人提供公证服务过程中发生的下列费用不属于公证服务费，应当事前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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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协商一致，由当事人签字确认按照实际发生额另行支付。

（一）委托鉴定、检验检测、评估、认证、翻译、公证书邮寄等费用；

（二）公证机构到公证执业场所外办理公证事项和公证事务所需的差旅费及其他相关费用；

（三）应当由当事人举证的事项，但当事人因举证有困难委托公证机构进行取证发生的费用；

（四）公证机构提供的其他与公证服务相关的事宜所发生的费用。

五、公证机构收取公证服务费以及代收相关费用应出具合法票据。公证机构收取公证服务费可

在受理时预收，也可在办证或提供公证服务期间分期收取，出具公证书或完成公证事务前须足额收

取公证服务费或履行相关减免手续。公证员及其他工作人员不得私自向当事人收取任何费用。

六、当事人及其公证事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公证机构应当协助当事人向法律援助机构申

请公证法律援助；公证法律援助获批准的，按照该公证收费标准，由法律援助机构向公证机构拨付

经费；公证机构按拨付的法律援助经费额度减免公证费。对８０周岁及以上老人首次办理遗嘱公

证免费。标的额２０００元及以下的小额存款继承公证免费。其他应当减免的，参照有关规定执行。

七、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公证机构负责人批准，公证服务费用减免比例不低于５０％：

（一）与领取抚恤金、劳工赔偿金、救济金、劳动保险金等有关的公证事项；

（二）低保户、重度残疾人、８０周岁及以上老人办理关系民生的基本公证服务项目清单中相关

业务的；

（三）与公益活动有关的公证事项。

八、已经受理并经审查的公证事项，因各种原因出现下列情形的，应当区分责任，全部或部分

退还公证服务收取的费用。

（一）因公证机构的责任不能出具公证书或者撤销公证书的，公证机构收取的公证服务费应

全部退还当事人；

（二）因公证机构和当事人共同责任撤销公证书或者不能出具公证书的，公证机构应当按照

各自责任大小退还部分费用；

（三）因当事人责任不能出具公证书或者当事人主动要求撤回的，公证机构可根据事前约定

收取一定的服务费用；

（四）因当事人责任撤销公证书或者因当事人提供伪证、举证不实而不能出具公证书的，公证

机构不予退还公证服务费。

九、公证机构应当严格执行明码标价制度，按规定在收费场所显著位置公示收费依据、收费项

目、收费标准、服务内容、监督投诉电话等信息，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实行上限管理的公证服务项

目，公证机构不得以任何名义拆分项目、扩大范围、改变计费方式等收费，不得通过循环证明、捆绑

服务等增设不必要的证明事项并加价。公证协会应充分发挥行业自律作用，引导公证机构自觉规

范公证服务和收费行为。各公证机构要定期向价格主管部门、司法行政部门报送价格政策执行和

公证收入、支出等相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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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各级司法行政部门要加强对公证服务和收费的监管，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配合市场监管

部门加强监督检查，严厉查处乱涨价、巧立名目乱加价等价格违规违法行为，维护正常市场和价格

秩序。

十一、本通知自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１日起执行，有效期五年。原《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

司法厅关于规范公证服务收费管理的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３１０号）及所附《四川省公证服务

收费项目及标准》同时废止。

附件：四川省政府定价的公证服务收费项目及收费标准

附件

四川省政府定价的公证服务收费项目及收费标准

序号 公证服务项目 公证服务收费标准 备注

一、证明法律事实类公证服务

１

证明财产继承、赠与、接
受遗赠（如继承权公证、
用于继承的亲属关系公
证、赠与合同公证、受赠
或受遗赠书公证等）

一、证明涉及住房的，按住房的面积计费（尾数部分不足
一平米按一平米计算），最低５００元／件。
１．农村的农民自有住房按每平方米不超过３０元收取。
２．其他房产：（１）成都市按每平方米不超过７０元收取。
（２）其他市（州）按每平方米不超过６０元收取。
３．证明单方赠与或受赠的，减半收取。
４．单套居民房产办理上述公证事项费用总额原则上不
得超过１万元。
二、证明其他财产的，根据办理公证时受益财产的市场
评估价计算，按受益额分段累加计收：
受益额２０万元（含２０万元）以下部分，按０．８％收取，最
低收费２００元；
２０万元以上至５０万元（含５０万元）部分，按０．４％收
取；
５０万元以上至１００万元（含１００万元）部分，按０．３％收
取；
１００万元以上至５００万元（含５００万元）部分，按０．２％收
取；
５００万元以上至 １０００万元（含 １０００万元）部分，按 ０．
０８％收取；
１０００万元以上至５０００万元（含５０００万元）部分，按０．
０５％收取；
５０００万元以上至１亿元（含１亿元）部分，按０．０２％收
取；
超过１亿元部分，按０．０１％收取。

证明住房以外的
其他不动产的，
按本项第二条证
明其他财产收
费。证明单方赠
与或受赠的，减
半收取。

２

证明离婚、抚养、赡养、监
护、劳动（劳务）、寄养、遗
赠扶养、解除收养关系、
出国留学等协议

一、不涉及财产关系的，每件收取３００元。
二、涉及财产关系的，按标的额分段累加计收：标的额５０
万元（含５０万元）以下部分，按０．１５％收取，最低收费
５００元；５０万元以上至１００万元（含１００万元）部分，按
０．１％收取；１００万元以上至５００万元（含 ５００万元）部
分，按０．０５％收取；５００万元以上至１０００万元（含１０００
万元）部分，按０．０２５％收取；１０００万元以上至５０００万元
（含５０００万元）部分，按０．０２％收取；５０００万元以上至１
亿元（含１亿元），按０．０１％收取；超过１亿元部分，按０．
００５％收取。

批量公证，减半
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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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证明遗嘱
涉及财产金额３０万元及以下的，每件收取３００元；３０万
元以上的每件收取８００元。

摄像、录音、刻录
光盘、冲洗照片
不再另收费。

４
证明自然人委托、声明、
保证（担保）等单方法律
行为

不涉及财产关系的，每件收取２００元；涉及财产关系的，
每件收取３００元；涉及财产处分的，每件收取５００元。

５

证明出生、生存、死亡、身
份、曾用名、住所地（居住
地）、国籍、学历、学位、成
绩、经历、职务（职称）、资
格、有无违法犯罪记录、
婚姻状况、亲属关系、财
产权（财产凭证）、收入状
况、纳税状况、资信证明、
选票、指纹等有法律意义
的事实

每件收取１００元。

６

证明不可抗力、意外事
件、收养关系、事实收养、
抚养事实、认领亲子、票
据拒绝、查无档案记载、
法人及其他组织的资格、
资信等

每件收取３００元。

二、证明文件文书类公证服务

７ 证明证书、执照 每件收取２００元。

８ 证明文书的副本、影印
本、节本与原本相符

每件收取１８０元。

９ 证明涉外公证文书的译
文与原文相符

每件收取８０元。

办理涉外公证，
要求同时证明该
公证书的译文与
原文相符的，按
本项标准收取。

１０ 证明证书、文书上的签
名、印鉴、日期

每件收取２６０元。

说明：

１．本通知中的“件”是指所受理的一项公证事项或公证事务。

２．本通知附件中按财产标的额比例计费的公证服务项目优先按照比例计费，比例计费不足最低收费时按每

件最低价收费。

３．本收费标准第２项监护协议，不包括意定监护协议，意定监护协议收费标准由公证机构制定。

４．本通知附件中公证服务项目涉及提供代书服务的，代书费不得超过８０元／件；涉及加做副本的，副本费不

得超过１０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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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

黄龙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电动观光车试行价格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１〕３９４号　　　　　二二一年十月二十日

阿坝州发展改革委：

你委《关于转报〈黄龙管理局关于核定黄龙景区观光车（试运行）收费标准的请示〉的请示》

（阿州发改〔２０２１〕３６４号）收悉。根据《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国家发展改革委第７号令）、《四

川省定价目录（２０２１年版）》（川发改价格规〔２０２１〕２３７号）等相关文件精神，结合电动观光车成本

测算结果、社会意见等情况。经研究，现就有关事项批复如下。

一、黄龙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电动观光车试行价格上限为２０元／人（一日内乘坐有效）。

二、景区要严格按照国家和省政府相关法律法规，全面落实对特殊群体的优惠减免政策。

三、景区要严格执行明码标价制度，按规定在其官方网站、收费场所显著位置公示收费依据、

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服务内容、监督投诉电话等信息。不得收取未予公示的任何费用，自觉接受

社会和舆论监督。电动观光车服务属消费者自选项目，不得将门票、游览服务、保险等捆绑销售，

不得价外加价或强制代收其他任何费用，要本着游客自愿选择的原则，保障游客选择权，维护旅游

市场正常价格秩序，促进旅游业健康发展。

四、试行价格自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１日起执行，试行期３年。试行价格执行期间，要加强对电动观

光车试行价格的监督管理，及时将电动观光车运行情况反馈我委。要督促指导景区严格规范财务

管理，健全成本账册资料，为正式定价做好准备。在试行价格期满前，应按规定向我委申请，依据

相关程序制定正式价格。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提高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１〕３９７号　　　　　二二一年十月二十二日

中国石油四川销售分公司，中国石化四川石油分公司，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各扩权试点县（市）

发展改革（物价）局：

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以及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２２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

按机制上调》，现将成品油价格调整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国家发展改革委调整并公布了中心城市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我省三个价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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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相应调整（见附件）。

二、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公布后，成品油零售企业可在不超过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的前提

下，自主制定具体零售价格。

三、汽、柴油批发实行最高批发价格。成品油批发企业可在不超过最高批发价格的前提下，与

零售企业协商确定具体批发价格。我省合同约定由供方配送到零售企业的最高批发价格见附件。

合同未约定配送费用的按现行规定执行。

四、对符合资质的民营批发企业最高供应价格，按最高零售价格扣减４００元确定。当市场零

售价格降低时，对民营批发企业的供应价格也要相应降低，保持差价不小于４００元。具体供应价

格可在不超过最高供应价格的前提下，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五、调整后的价格自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２２日２４时起执行。

六、其余事项按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机制上调》执行。

七、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在川成品油销售企业要努力做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供应。

八、各级发改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管，会同市场监管部门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维护成品

油市场稳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省发展改革委并

配合有关部门采取应对措施。

附件：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

附件

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２２日）

品名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８９＃汽油（国Ⅵ） ９２９５ ９５９５ ７．１０ ９３９５ ９６９５ ７．１８ ９４９５ ９７９５ ７．２５

９２＃汽油（国Ⅵ） ９８７１ １０１７１ ７．６５ ９９７１ １０２７１ ７．７３ １００７１ １０３７１ ７．８０

９５＃汽油（国Ⅵ） １０４４６ １０７４６ ８．１８ １０５４６ １０８４６ ８．２５ １０６４６ １０９４６ ８．３３

０＃车用柴油（国Ⅵ） ８２８５ ８５８５ ７．２６ ８３８５ ８６８５ ７．３５ ８４８５ ８７８５ ７．４３

!

１０＃车用柴油（国Ⅵ） ８８００ ９１００ ７．７０ ８９００ ９２００ ７．７８ ９０００ ９３００ ７．８７

注：１．表中价格包含消费税、增值税以及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２．表中汽油和柴油价格为符合第六阶段强制性国家标准ＶＩＡ车用汽油和ＶＩ车用柴油价格。
　 ３．普通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按照同阶段标准的车用柴油价格确定。
　 ４．阿坝州所属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及凉山州、攀枝花市行政区域为二价区，阿坝州除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外
的其余１０个县以及甘孜州行政区域为三价区，二三价区以外的其他市行政区域为一价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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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

调整我省目录销售电价有关事项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１〕４０１号　　　　　二二一年十月二十五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省煤炭产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各地方电网企业，各增量配电网企业，四川电力交易中心：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深化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的通知》（发改价格

〔２０２１〕１４３９号）和《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深化燃煤发

电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的通知〉的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１〕３８１号）要求，结合我省实际，现就调

整我省目录销售电价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全面取消国网四川电网工商业目录销售电价，仅保留居民生活、农业生产目录销售电价，

调整后的国网四川电网目录销售电价表见附件１，各增量配电网参照执行。国网四川电网供区内

未同价地区，居民生活、农业生产用电暂按现行目录电价执行。省属地方电网、其他地方电网目录

销售电价另文明确。优先将低价电源用于保障居民生活、农业生产用电。

二、国网四川电网工商业用电输配电价、政府性基金及附加继续按现行标准执行，国网四川电

网输配电价表见附件２。

三、工商业目录销售电价取消后，工商业用户全部进入电力市场，按照市场价格购电。鼓励工

商业用户直接从电力市场购电（向发电企业或售电公司购电），未直接从电力市场购电的由电网

企业代理购电。电网企业代理购电的具体办法按国家有关要求另行制定。

四、本通知印发后，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各增量配电网企业应立即发布首次向代理购电工商

业用户售电的公告，公告一个月后按代理购电具体办法规定向代理购电工商业用户售电。电网企

业代理购电机制运行前，原执行目录销售电价、暂未直接从电力市场购电的用户，继续按原目录销

售电价水平执行。已参与市场交易、改为电网企业代理购电的用户，其价格按电网企业代理其他

用户购电价格的１．５倍执行。

五、对符合我省峰谷电价政策执行范围的由电网企业代理购电的工商业用户、本通知印发后

选择直接从电力市场购电的工商业用户，继续执行峰谷分时电价政策。鼓励直接从电力市场购电

的工商业用户签订中长期合同时约定用电曲线、反映各时段价格，原则上合同约定的峰谷电价价

差不低于我省分时电价的峰谷电价价差。市场交易合同未约定用电曲线、或约定的用电曲线分时

电价峰谷比例低于我省分时电价的峰谷电价价差、以及由电网企业代理购电的工商业用户，结算

价格应按我省分时电价的峰谷时段及浮动比例执行。本通知印发前已直接从电力市场购电的用

户，峰谷分时电价执行时间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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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各地各部门要充分认识此次调整目录电价工作的重要性，统一思想认识，强化责任落实，

加强正面引导并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应通过供电营业厅、网上国网、９５５９８

网站等线上线下渠道，做好政策宣传解释，各增量配电网企业应同步做好相关工作，确保政策平稳

落地实施。执行过程中遇到相关情况和问题，请及时报告我委。

附件：１．四川电网目录销售电价表

　　 ２．四川电网输配电价表

附件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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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１．上表所列居民生活用电价格，含农网还贷资金２分／千瓦时、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０．６２分／千瓦时、
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０．１９６８７５分／千瓦时、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０．１分／千瓦时。
　 ２．上表所列农业生产用电价格，含农网还贷资金２分／千瓦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０．１９６８７５分／千瓦时。
　 ３．上表所列原贫困县农业排灌用电价格，含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０．１９６８７５分／千瓦时。原国家级贫困县农
业排灌用电免征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用电价格在表列“原贫困县农业排灌用电”价格基础上降低０．１９６８７５
分／千瓦时。

附件２

四川电网输配电价表

用电分类

电度电价（元／千瓦时） 容（需）量电价

不满
１千伏

１—１０
千伏

３５千伏 １１０千伏 ２２０千伏 最大需量
（元／千瓦·月）

变压器容量
（元／千伏安·月）

工商业及
其它用电

单一制 ０．２７３４ ０．２５１１ ０．２２８８

两部制 ０．１６２６ ０．１３５５ ０．０９５８ ０．０６６８ ３３ ２２

注：１．表中各电价含增值税、线损、交叉补贴及区域电网容量电价，不含政府性基金及附加。
　 ２．工商业用户的输配电价执行上表价格，并另行征收政府性基金及附加。具体征收标准为：农网还贷资金２
分／千瓦时（其中：核工业铀扩散厂和堆化工厂生产用电按０．３分／千瓦时征收；抗灾救灾用电免征农网还贷资
金）；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０．１９６８７５分／千瓦时；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０．６２分／千瓦时；可再生能源电
价附加１．９分／千瓦时（其中：汶川地震重灾区按１．８分／千瓦时执行）。
　 ３．５００千伏“网对网”外送电省外购电用户承担的送出省输电价格为每千瓦时０．０６元（含税、含线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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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农业农村厅
关于公布２０２１年度涉农收费和价格公示表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１〕４０４号　　　　　二二一年十月二十六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财政局、农业（农牧）农村局：

为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进一步规范涉农收费和价格行为，提高涉农收费

和价格的透明度，按照《四川省涉农收费和价格公示实施办法》（川办函〔２００３〕１４０号）要求，现将

我省２０２１年度涉农收费和价格目录予以公布，并就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２．各地要不断完善涉农收费和价格公示制度，通过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以及公示

栏、价目表、电子显示屏等多种方式，公示到乡镇、村组，切实做到让农民群众家喻户晓、明明白白。

二、农民负担监督管理联席会议成员单位要加强对涉农收费和价格公示情况的监督管理，严

禁各种不合理收费和集资摊派，坚决纠正违反政策规定加重农民负担的行为，切实维护广大农民

群众的合法权益。

附件：１．四川省２０２１年度涉农收费公示表

　　 ２．四川省２０２１年度涉农价格公示表

附件１

四川省２０２１年度涉农收费公示表
收费
单位

序号 收费项目
计费
单位

收费标准
收费
对象

收费依据 备注

公安
部门

一 居民身份证工本费

１ 居民身份证工本费

２ 居民身份证损坏丢
失补领

３ 临时居民身份证工
本费

元／证

２０

４０

１０

居民
发改价格［２００３］２３２２
号，川价发［２００５］２９
号，财税［２０１８］３７号

停征首次申领居
民身份证工本
费。

自然
资源
部门

二 不动产登记费 元／件 ８０ 个人
发改 价 格 规 ［２０１６］
２５５９号，财税［２０１９］４５
号，财税［２０１９］５３号

不动产登记机构
按照规定核发一
本不动产权属证
书的不收取证书
工本费。向一个
以上不动产权利
人核发权属证书
的，每增加一本
证书加收证书工
本费 １０元。对
易地扶贫搬迁项
目免征不动产登
记费

５８



卫生
健康
部门

三
新型冠状病毒核酸
检测费

元／
人·次

６０（含检测
试剂），其
中 ５混 １
收 费 标 准
为 ２０，１０
混 １收费
标准为１５

个人

联防联控机 制 综 发
［２０２０］２３０号，川财规
［２０２０］１２号，川发改价
格［２０２１］３２２号

民政
部门

四 殡葬基本服务

按 照 价 格
管 理 权 限
核 定 收 费
标准

个人
川发改价格规［２０２１］
２３７号，川发改价格
［２０１２］９８９号

教育
部门

五 高中阶段报名考试费

六
公办和非营利性民办
普通高中、中职学校收
费

１ 学费

２ 住宿费

３ 高中学业水平考试

七
公办幼儿园、非营利性
民办幼儿园（包括普惠
性民办园）收费

元／生 ６０

元／
生·期

按 照 价 格
管 理 权 限
核 定 收 费
标准

元／
生·科

５

元／
生·月

按 照 价 格
管 理 权 限
核 定 收 费
标准

学生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４６７号

川发改价格规［２０２１］
２３７号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４６７
号

信息技术学业水
平考试６元／生。

川发改价格规［２０２１］
２３７号

农业
农村
部门

八 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 元／年

１ 人工养殖水域增殖保
护费

（１） 实际水面 １０００亩以
上

渔 业 产 值
的 ０．１—
０２％

（２） 实际水面 ５００—１０００
亩

渔 业 产 值
的 ０．３—
０４％

（３） ３０—１００亩以上
渔 业 产 值
的 ０．５—
１％

２ 天然水域渔业增殖保
护费

（１） 江河渔船
年 总 产 值
的２－３％

（２） 水獭、鱼鹰渔船
年 总 产 值
的４－５％

水产
养殖
单位
或
个人

财税［２０１４］１０１号
财综［２０１２］９７号
计价格［１９９４］４００号
价费字［１９９２］４５２号
川价字费［１９９８］１３７号

稻田及农民家庭
养鱼不征收；３０
亩以下不征收；
对小微企业免
征。

备注：１．本表所称“市”指设区市、自治州，“县”指县及县级市（含改制为“区”的县及县级市）。
２．本表主要列举了向农民收取的、在农业生产和户籍所在地乡镇范围内发生、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实行

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价的主要商品和服务价格。其他可能涉及农民的收费和价格，参照《四川省定价目录》和《四

川省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清单》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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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四川省２０２１年度涉农价格公示表
收费
单位

序号 收费项目
计费
单位

收费标准
收费
对象

收费依据 备注

供电
部门

一 居民生活用电
元／
千瓦时

按照价格管理
权限核定收费
标准，由电网企
业公示

居民
川发改价格规［２０２１］
２３７号，川发改价格
［２０２０］６２９号

水管
单位

二 农业灌溉用水
元／
立方米

按照价格管理
权限核定收费
标准，由水管单
位和农业末级
渠系管理者公
示

农户
川发改价格规［２０２１］
２３７号，川发改价格
［２０１７］４５５号

广电
部门

三
有线数字电视
基本收视维护
费

元／
月·户

２２－２４ 居民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９］２１４
号

未整合进入省广
电网络公司的由
各市人民政府核
定标准

民政
部门

四 基本养老服务

按照价格管理
权限核定收费
标准，由公立养
老机构公示

居民
川发改价格规［２０２１］
２３７号，川发改价格
［２０１５］３６２号

五 殡葬延伸服务

按照价格管理
权限核定收费
标准，由殡葬服
务机构公示

居民
川发改价格规［２０２１］
２３７号，川发改价格
［２０１２］９８９号

教育
部门

六 高中教材费

七 高中作业本费

八 教辅材料费

九
小学、初中课后
服务费

元／
生·期

学校按实代收，
不得营利

各市人民政府确
定代收费标准

学校按实代收，
不得营利

各市、县人民政
府确定具体标准

学生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９］２４６
号

代收费

以学校为主体实施开
展的课后服务。

备注：１．本表所称“市”指设区市、自治州，“县”指县及县级市（含改制为“区”的县及县级市）。

２．本表主要列举了向农民收取的、在农业生产和户籍所在地乡镇范围内发生、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实行

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价的主要商品和服务价格。其他可能涉及农民的收费和价格，参照《四川省定价目录》和《四

川省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清单》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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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农业农村厅

四川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四川省分行

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关于公布２０２２年小麦

最低收购价格的通知》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１〕４０５号　　　　　二二一年十月二十六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财政局、农业农村局、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农发行各市（州）分行：

现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中国农业发展银

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关于公布２０２２年小麦最低收购价格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２１〕１４４７号）转

发你们，请按通知要求，认真做好宣传等相关工作，促进我省粮食生产稳定发展。

附件：发改价格〔２０２１〕１４４７号（见本期公报部委文件）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降低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１〕４４３号　　　　　二二一年十一月十九日

中国石油四川销售分公司，中国石化四川石油分公司，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各扩权试点县（市）

发展改革（物价）局：

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以及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１９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

按机制下调》，现将成品油价格调整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国家发展改革委调整并公布了中心城市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我省三个价区

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相应调整（见附件）。

二、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公布后，成品油零售企业可在不超过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的前提

下，自主制定具体零售价格。

三、汽、柴油批发实行最高批发价格。成品油批发企业可在不超过最高批发价格的前提下，与

零售企业协商确定具体批发价格。我省合同约定由供方配送到零售企业的最高批发价格见附件。

合同未约定配送费用按现行规定执行。

四、对符合资质的民营批发企业最高供应价格，按最高零售价格扣减４００元确定。当市场零

售价格降低时，对民营批发企业的供应价格也要相应降低，保持差价不小于４００元。具体供应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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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可在不超过最高供应价格的前提下，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五、调整后的价格自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１９日２４时起执行。

六、其余事项按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机制下调》执行。

七、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在川成品油销售企业要努力做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供应。

八、各级发改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管，会同市场监管部门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维护成品

油市场稳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省发展改革委并

配合有关部门采取应对措施。

附件：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

附件

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１９日）

品名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８９＃汽油（国Ⅵ） ９２００ ９５００ ７．０３ ９３００ ９６００ ７．１１ ９４００ ９７００ ７．１８

９２＃汽油（国Ⅵ） ９７７０ １００７０ ７．５８ ９８７０ １０１７０ ７．６５ ９９７０ １０２７０ ７．７３

９５＃汽油（国Ⅵ） １０３４０ １０６４０ ８．１０ １０４４０ １０７４０ ８．１７ １０５４０ １０８４０ ８．２５

０＃车用柴油（国Ⅵ） ８１９５ ８４９５ ７．１９ ８２９５ ８５９５ ７．２７ ８３９５ ８６９５ ７．３６

!

１０＃车用柴油（国Ⅵ） ８７０５ ９００５ ７．６２ ８８０５ ９１０５ ７．７０ ８９０５ ９２０５ ７．７９

注：１．表中价格包含消费税、增值税以及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２．表中汽油和柴油价格为符合第六阶段强制性国家标准ＶＩＡ车用汽油和ＶＩ车用柴油价格。
　 ３．普通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按照同阶段标准的车用柴油价格确定。
　 ４．阿坝州所属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及凉山州、攀枝花市行政区域为二价区，阿坝州除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外
的其余１０个县以及甘孜州行政区域为三价区，二三价区以外的其他市行政区域为一价区。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教育厅

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加强义务教育

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监管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１〕４６２号　　　　　二二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教育行政部门、市场监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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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

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和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加强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

校外培训收费监管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２１〕１２７９号）精神，现就加强我省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

外培训收费监管事项通知如下。

一、明确收费管理权限。义务教育阶段线下和线上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属于非营利性机构收

费，依法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由政府制定基准收费标准和浮动幅度。按照属地管理原则，线下学

科类校外培训的基准收费标准和浮动幅度，由市（州）人民政府制定；线上学科类校外培训的基准

收费标准和浮动幅度，由省发展改革委会同教育厅制定。培训机构在政府制定的基准收费标准和

浮动幅度内，确定具体收费标准。

二、科学制定收费标准。发展改革部门要以有效减轻学生家庭教育支出负担为目标，以平均

培训成本为基础，统筹考虑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学生家庭承受能力等因素，合理制定基准收费标准

和浮动幅度，其中，浮动幅度上浮不得超过１０％，下浮可不限。区分线下和线上以及不同班型，分

类制定标准课程时长的基准收费标准，收费计量单位“元／课时·人次”。班型主要可分为１０人以

下、１０—３５人、３５人以上三种类型。标准课程时长，线上为３０分钟，线下为４５分钟，实际时长不

一样的，按比例折算。建立收费政策评估和动态调整机制，适时对收费标准进行调整完善。

根据相关规定，加强对属地培训机构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成本调查，严格核减不合理成本。培

训成本包括培训机构人员薪酬、培训场地租金、宣传费、研发费用、固定资产折旧费以及其他费用。

其中，培训机构人员平均工资水平应正常合理，不得明显高于统计部门提供的当地教育行业城镇

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培训场地租金和固定资产折旧费等，应当根据学科类校外培训实

际利用时长等因素，按合理方法和公允水平分摊核算；宣传费按不超过学科类校外培训销售收入

的３％据实核算。加强关联交易审核，对明显不符合公允水平的关联交易，可开展延伸调查。积

极推动培训机构加快建立健全财务会计核算等制度，完整准确记录线上、线下学科类校外培训各

项成本和收入，以及培训人次、课时量、教师数量等经营情况。

三、推进收费信息公开。教育部门要督促培训机构按照规定通过网站、收费场所、线上应用程

序、公开媒体等途径，将学科类校外培训内容、培训时长、收费标准、教师资质等信息提前向社会公

开；将招生简章、收费标准、教师资质等资料，连同上一年度收入、成本、利润以及关联交易、政策执

行等情况，于每年６月底前分别报送当地教育、发展改革和市场监管部门。要切实发挥好全国、省

中小学校外培训机构管理服务平台作用，教育部门采取集中公示的方式，将属地主要学科类校外

培训机构的办学类型、办学规模、收费标准等信息向社会公开。教育部门要加快制定学科类校外

培训内容质量、培训进度、课时设置等标准规范，并向社会公开。

四、强化资金账户监管。教育部门要加强资金账户监管，校外培训机构应开设唯一的预收费

资金监管专用账户（以下简称“监管账户”），所有预收费均应通过监管账户收取，不得在监管账户

之外收取任何与培训相关的费用。所收取的费用必须向家长开具统一的正式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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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加强收费行为监管。各地要推动培训机构全面使用教育部和市场监管总局统一制定的

《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服务合同（示范文本）》，严格履行合同义务，规范自身收费行为，不得以任何

理由、任何方式提高或变相提高政府制定的培训收费标准，不得在培训费外另行收取资料费、材料

费等其他费用。各地市场监管、教育、发展改革等部门，要依职责加强对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执行

情况的监督。要畅通投诉举报渠道，鼓励社会各方参与监督。市场监管部门要依法严厉查处超过

政府指导价收费，采取分解收费项目、重复收费、扩大收费范围、虚增培训时长等方式变相提高收

费标准，虚假宣传，价格欺诈以及不按规定明码标价等行为。对情节严重、性质恶劣的典型案例，

要公开曝光。

六、切实抓好组织实施。各地发展改革、教育、市场监管部门要在当地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下，

按照国家和我省关于“双减”工作的要求，建立健全工作协调机制，制定详细工作方案，加快推进

对义务教育阶段线下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工作。各地要于２０２１年底前出台

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政府指导价管理政策，明确基准收费标准和浮动幅度，以及具

体实施时间。同时，要加强预期引导和宣传解读，采取多种方式广泛宣传加强学科类校外培训收

费监管的重要意义，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加强政策解读，营造良好舆论氛围，确保政策平稳落地。

对面向普通高中学生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的管理，参照本通知执行。

各市（州）要充分认识加强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监管对减轻学生校外培训负担、净化教育生

态、维护教育公平的重要意义，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将其作为当前的重点工

作任务，摆在突出位置，抓实抓好、抓出实效，推动培训收费水平明显降低，坚决遏制培训机构过度

逐利行为，将降费减负目标落到实处，使人民群众对教育事业的满意度明显提升。请各市（州）于

２０２２年１月１０日前将贯彻落实情况书面报告省发展改革委、教育厅和省市场监管局。政策执行

中的重要情况和问题，请及时报告当地人民政府和上级主管部门。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降低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１〕４９７号　　　　　二二一年十二月三日

中国石油四川销售分公司，中国石化四川石油分公司，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各扩权试点县（市）

发展改革（物价）局：

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以及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３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

机制下调》，现将成品油价格调整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国家发展改革委调整并公布了中心城市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我省三个价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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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相应调整（见附件）。

二、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公布后，成品油零售企业可在不超过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的前提

下，自主制定具体零售价格。

三、汽、柴油批发实行最高批发价格。成品油批发企业可在不超过最高批发价格的前提下，与

零售企业协商确定具体批发价格。我省合同约定由供方配送到零售企业的最高批发价格见附件。

合同未约定配送费用的按现行规定执行。

四、对符合资质的民营批发企业最高供应价格，按最高零售价格扣减４００元确定。当市场零

售价格降低时，对民营批发企业的供应价格也要相应降低，保持差价不小于４００元。具体供应价

格可在不超过最高供应价格的前提下，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五、调整后的价格自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３日２４时起执行。

六、其余事项按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机制下调》执行。

七、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在川成品油销售企业要努力做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供应。

八、各级发改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管，会同市场监管部门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维护成品

油市场稳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省发展改革委并

配合有关部门采取应对措施。

附件：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

附件

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 （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３日）

品名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８９＃汽油（国Ⅵ） ８７７０ ９０７０ ６．７１ ８８７０ ９１７０ ６．７９ ８９７０ ９２７０ ６．８６

９２＃汽油（国Ⅵ） ９３１４ ９６１４ ７．２３ ９４１４ ９７１４ ７．３１ ９５１４ ９８１４ ７．３８

９５＃汽油（国Ⅵ） ９８５８ １０１５８ ７．７３ ９９５８ １０２５８ ７．８１ １００５８ １０３５８ ７．８８

０＃车用柴油（国Ⅵ） ７７８０ ８０８０ ６．８４ ７８８０ ８１８０ ６．９２ ７９８０ ８２８０ ７．０１

!

１０＃车用柴油（国Ⅵ） ８２６５ ８５６５ ７．２５ ８３６５ ８６６５ ７．３３ ８４６５ ８７６５ ７．４２

注：１．表中价格包含消费税、增值税以及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２．表中汽油和柴油价格为符合第六阶段强制性国家标准ＶＩＡ车用汽油和ＶＩ车用柴油价格。

　 ３．普通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按照同阶段标准的车用柴油价格确定。

　 ４．阿坝州所属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及凉山州、攀枝花市行政区域为二价区，阿坝州除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外

的其余１０个县以及甘孜州行政区域为三价区，二三价区以外的其他市行政区域为一价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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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财政厅

关于降低我省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新型冠状病毒核酸

检测收费标准有关事项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１〕５０２号　　　　　二二一年十二月九日

省卫生健康委，各市（州）发展改革委、财政局：

为进一步做好我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减轻群众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费用负

担，根据国家有关文件精神，现就降低我省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收费标

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开展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收费标准调整为４０元／人次（含检测

试剂），其中５混１、１０混１收费标准均为１０元／人次。

二、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费是行政事业性收费，收费单位为我省具备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

测资质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收费对象为自愿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进行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人

员。收费单位应使用省级财政部门统一监（印）制的财政票据，收入全额上缴同级国库，纳入财政

预算管理。

三、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应当及时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收费标准调整工作，并严格

执行收费公示制度，在收费显著场所公示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收费依据，不得擅自提高收费标准、

扩大收费范围。

四、本通知自发文之日起执行。《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财政厅关于降低我省各级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收费标准有关事项的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１〕３２２号）

同时废止。执行期间如遇国家和省相关政策调整，按照新政策执行。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降低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１〕５３１号　　　　　二二一年十二月十七日

中国石油四川销售分公司，中国石化四川石油分公司，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各扩权试点县（市）

发展改革（物价）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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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以及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１７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

按机制下调》，现将成品油价格调整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国家发展改革委调整并公布了中心城市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我省三个价区

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相应调整（见附件）。

二、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公布后，成品油零售企业可在不超过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的前提

下，自主制定具体零售价格。

三、汽、柴油批发实行最高批发价格。成品油批发企业可在不超过最高批发价格的前提下，与

零售企业协商确定具体批发价格。我省合同约定由供方配送到零售企业的最高批发价格见附件。

合同未约定配送费用的按现行规定执行。

四、对符合资质的民营批发企业最高供应价格，按最高零售价格扣减４００元确定。当市场零

售价格降低时，对民营批发企业的供应价格也要相应降低，保持差价不小于４００元。具体供应价

格可在不超过最高供应价格的前提下，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五、调整后的价格自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１７日２４时起执行。

六、其余事项按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机制下调》执行。

七、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在川成品油销售企业要努力做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供应。

八、各级发改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管，会同市场监管部门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维护成品

油市场稳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省发展改革委并

配合有关部门采取应对措施。

附件：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

附件

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 （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１７日）

品名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８９＃汽油（国Ⅵ） ８６４０ ８９４０ ６．６２ ８７４０ ９０４０ ６．６９ ８８４０ ９１４０ ６．７７

９２＃汽油（国Ⅵ） ９１７６ ９４７６ ７．１３ ９２７６ ９５７６ ７．２１ ９３７６ ９６７６ ７．２８

９５＃汽油（国Ⅵ） ９７１３ １００１３ ７．６２ ９８１３ １０１１３ ７．７０ ９９１３ １０２１３ ７．７７

０＃车用柴油（国Ⅵ） ７６５５ ７９５５ ６．７３ ７７５５ ８０５５ ６．８１ ７８５５ ８１５５ ６．９０

!

１０＃车用柴油（国Ⅵ） ８１３２ ８４３２ ７．１３ ８２３２ ８５３２ ７．２２ ８３３２ ８６３２ ７．３０

注：１．表中价格包含消费税、增值税以及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２．表中汽油和柴油价格为符合第六阶段强制性国家标准ＶＩＡ车用汽油和ＶＩ车用柴油价格。

　 ３．普通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按照同阶段标准的车用柴油价格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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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阿坝州所属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及凉山州、攀枝花市行政区域为二价区，阿坝州除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外

的其余１０个县以及甘孜州行政区域为三价区，二三价区以外的其他市行政区域为一价区。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提高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１〕５５６号　　　　　二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中国石油四川销售分公司，中国石化四川石油分公司，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各扩权试点县（市）

发展改革（物价）局：

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以及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３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

按机制上调》，现将成品油价格调整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国家发展改革委调整并公布了中心城市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我省三个价区

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相应调整（见附件）。

二、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公布后，成品油零售企业可在不超过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的前提

下，自主制定具体零售价格。

三、汽、柴油批发实行最高批发价格。成品油批发企业可在不超过最高批发价格的前提下，与

零售企业协商确定具体批发价格。我省合同约定由供方配送到零售企业的最高批发价格见附件。

合同未约定配送费用的按现行规定执行。

四、对符合资质的民营批发企业最高供应价格，按最高零售价格扣减４００元确定。当市场零

售价格降低时，对民营批发企业的供应价格也要相应降低，保持差价不小于４００元。具体供应价

格可在不超过最高供应价格的前提下，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五、调整后的价格自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３１日２４时起执行。

六、其余事项按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机制上调》执行。

七、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在川成品油销售企业要努力做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供应。

八、各级发改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管，会同市场监管部门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维护成品

油市场稳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省发展改革委并

配合有关部门采取应对措施。

附件：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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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 （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３１日）

品名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８９＃汽油（国Ⅵ） ８７８０ ９０８０ ６．７２ ８８８０ ９１８０ ６．７９ ８９８０ ９２８０ ６．８７

９２＃汽油（国Ⅵ） ９３２５ ９６２５ ７．２４ ９４２５ ９７２５ ７．３２ ９５２５ ９８２５ ７．３９

９５＃汽油（国Ⅵ） ９８７０ １０１７０ ７．７４ ９９７０ １０２７０ ７．８２ １００７０ １０３７０ ７．８９

０＃车用柴油（国Ⅵ） ７７９０ ８０９０ ６．８４ ７８９０ ８１９０ ６．９３ ７９９０ ８２９０ ７．０１

－１０＃车用柴油（国Ⅵ） ８２７５ ８５７５ ７．２５ ８３７５ ８６７５ ７．３４ ８４７５ ８７７５ ７．４２

注：１．表中价格包含消费税、增值税以及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２．表中汽油和柴油价格为符合第六阶段强制性国家标准ＶＩＡ车用汽油和ＶＩ车用柴油价格。

　 ３．普通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按照同阶段标准的车用柴油价格确定。

　 ４．阿坝州所属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及凉山州、攀枝花市行政区域为二价区，阿坝州除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外

的其余１０个县以及甘孜州行政区域为三价区，二三价区以外的其他市行政区域为一价区

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 檷
檷
檷
檷
檷
檷

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
檷
檷
檷
檷
檷

殟

殟殟
殟

。

若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与成都大盛印刷厂直接联系。　　　　　　　　　　
地址：成都市中和镇致民路　　　联系人：刘光全　　　　　　　　　　　　　　
电话：邮政查询　１８９８０５３２２３３　邮编：６１０５００　　　　　　　　　　　　　　　
联系电话：８６５２２７０３（编辑）　邮编：６１００２１　地址：成都市锦江区滨江东路１５６号

６９


	目录
	正文

